F B TTE R B R A

112# R W% Ra7F %150

EERRE A HRFHER (R ER)
A AR (2T
F o= R (R EREF)

A * OO0

i

FEaEE A R A (R

SRR REE (FHRER)

Bm g R (2 EEE)
FAMEFIGIRAFE  GRFFRALT (1128R T F %6
0178~ 112F B W F %62845.) > d W27 2842 % 5
MR R E R E D] A AT

R
ROOXF G TRASME o it PRINEERY o
FOOEFPHETRANAE > f HPRAIABRE o« ok BTG
P2 X E ARG LT e
¥ 7
-~ 300 (45 R) A ALFTERROOFOOFHOO00000%
2500~ QO%MER % ROO:300% 4 » 1

QO%‘FOOFTE‘“B—! » FOO0FITO0% % > HE3H112
ET7 7 28p 22PF%F > 7H§‘ 91 FFIERNE FRR A ?@ﬁﬁ-*ff“OK}@
/ﬁ“ng}\’%\g sk - TABEREF POKE o EF
OO0 1 O0O0# ‘ﬁiW®%\%OOWmme’?O
O f:”.*' m oo 31128 T2 29F 11554()1»\15%"‘?5F » A3
G 2 CEROOMOOHFHOO0005.A O0OL 2 OO0 E

%— 7

\



for b BROO HAF D (THILAD) 2%
2ot B OO0~ F00 0 ROO -~ FOOR & 41
ﬂag&@@W?%QOW*’EOOW??iﬁ°W¢U
2ETE29p 141~ 14557F » ¢ OO/ ALEFXOO > %
%ﬁOQ%%—iOE”F%’7OO£? ~WOO/
QOﬁOOOOO%i AR B 7 0 1287 29P 1FF424 14
$’¢+%OO*”OOH'W’ﬁ$ (THF-R
¥) o FOOLKE2» nEPMEZT00>%F300EE > 30
O##FE 7 fiz g > 3112877 29p 1P424 48%)3F d
EOO®KA_-
TO0r FERE (S > 1128 T? 290 1PF4225TF)3F > #
Faas- R ROOR 28583 OO A B KL
B3 Bk 0112870 29p 1434 144)3% > ~H 79 L%
-RFh R BRALARY FZF0O0TE 0 A LR
TR R I F - OO0 RKROOEZEY TR
PEFR G AME T > dopls AJEHFEEIRGE > X * A P A ER
MO FTRBFARAF 285 MERANGET 2 o F 0
%o 112872 29p 1434 3TH737 » 3 OOA* 4 Jazk =
waAfed 22 53000 @ JOO0FFEIMKEE kL 4
AP REPWiL F00F At F3ro 50 O%sEF
%;,;Qgﬁgg#%gﬁjiiooﬁﬁ’aOOﬁﬁ
_m@%%OO’*i“W%OO’ﬁi%OOiﬁio
o fEAT112E T 29p 1F 444 68)3F > KOO ZFHY 2 +
REL U EF A FHEFOO0%INTIT > hradFrex OO0
cOQOwFEELLE 24370082 K00% F » 1ikdE
700 > éoo;f'}t*flblﬁﬁﬁﬁ/ w2 QOFHEHFOO " #
OOFrm#iT700 OO i< ‘L#ﬁf‘” JESER | JLR
Bx0O011:13 3OO0 E 300 2 OO0 2 p
S EA ) B ROO?#@“IIZ#‘? 29 F 1534447\14@3’
ARk RHEEFO00%T o HRAROOEBHEZTO0O0

e Bl dug | 23 0 JOOMITEE AR > wuL

T

zﬁﬂ*

=



i

(%]

FagpEg o OOp 112877 29p 1p#44% 29F)3F 42 > § =
FRAL A P2 5300 Fk pIF454 3973 o "‘/}O
O 4pAr 2 QQ#—"—{&» oo

BF AN 2ZFOOEFRIFEBG S 2 4> *1I2&T? 297
145 4435 4w % — IRH- > *112&8 772 29p 155454 49%)
FOoOHRZTEE -FHEHFFIOO0EMENE AL FTOOL
Wi 27700 OO FIL o @12 77 29
146~ 1453 > 2 OO#/%FFTOOHE % - RHFET 500
B e 3230112877 29p 15472 3TH)3F - OO ~ KOO
A-RBIFO00Emmiste (THF-RFE) K> 700
WA TARE L EF 0 30O0R 22 R PR
20027300482 300 A o iz @ 5.000-00
005Lipd » 2 A= RliE > 700482 - RlE-700L
A2 g i 0 ROO®R A TinmingaEdmid » AL AF
friEd  EF 0 EFO0FF AN EHEA P
o OO Ry > A+ 30032 > 2 300 7
7&»*ﬂﬁmxﬁﬁﬂﬂuﬂﬁ~ﬁ§°°OOiL,
OO~ ROO#E % » F£ w3200~ KOO+ "247 ¢ ix
o, o ST R - IR
2008500~ %%k > 15 00FEME L Ak 6 &
22N KGO0 A et LT AR F8a R 3 A8
KT B R 4% T 300% - 2 OO0~ 200% %
Wi% FALR S - R 2T OORERE* 23 #4
-t ’”%?Eiﬁg’?OO} TEY - RERE 2R
QOﬁﬁmi’ﬁiROOéiéﬁ-rAQ#%%%
L, FFomFE R 7000 BFOO M b 1 27
00 2 jx £ P~it3 Liﬁ‘%wn§4oo e
Wo2OO0RFREL -

I00~7002F300%® Mia ~ T2 E3W11287
1 29p 2PF0 4 3 FHET119 0 FTE B Y1287 29p 2PF194 3F
HKEFZRF > FJ003112&877 29p 2%335\?3&?% » 112

b
i
mj



ET029p 2p550 4 37 3 iE W g B AFE R A BE A T BN
o (LTI %m§m>’@ﬁ5%mﬁm s 0 Fl = @
SRRl e TR > 3112880 1P 4PF43
AF IR G A T I B AT 2 Ay im0
Fie= o 300112 8E39.>fﬁﬁ”,9’, yab:l
L3P TREREAG P RLI IR BT LA
FRAR2a ARG > ¢ EOR A ARG EI0 A £ E )
2if 0 ZPRPEC Rl Rk B R 2a s 0 L A4KID
A fE o L EVER D *4%4*@*ﬁ%’5%”®5%4?¢%%é
B 2T EREE L2kl EE o 22 Z
e o2 0,550,524 > ¢ Ao RIS G - o 1350,
D30.5 & A J§4+4 0 BB R A KA e 0 + 5 RA
R A R L e A
3%1/\4’\ sF 'F' 4%1,\/’7\ )&% < ,;554 ’F' 5;}‘11 K%
LA S g oA 150.52 ’iug“ 0. T30, 7
DR GRS E 2RI oG 2 A 2B
ld;ﬁﬁ%§&<1%12£~’i e h05%03 2N
o2 AR FATE b H T D g AR R
P R P FRA SRR o
2
N ;»g_% f,,,ﬁ;_ : girxﬁfi__ S HFE - o
NP g 13
(a2 RQOEFE112&8 T2 29p 1 pF4dm 2 > % - W3
WMEEBHFRKT A GTOOEI2T ?
(Z)3+112#72 299 1 P44 27 » 42 3 OOE RIFE MG
B H2HE  FHRHFITO0FENE N ﬁkaOO
Egpts 2 ROOAZTEFFE AT A F007
E2 ROOT &% - B> BT L FT00%M2T ?
Mz 7 OOP-&FE s - > 2 ROOELFTEHEA T
OO#s m i > FAFR A BT HEEL | 7
@2 KOOEE Ak 424 F OO0 F S g2 £ 5300

.“



i p A2 Y

Wit 2 ROOeiF 5 » A2 8#4T A 3007 %7 4% 7
MR

B2 ROOL B L7842 2001 A G T2 P45
ZomatBRPEEY

Wik 4 2 OO F 717 5 LT AP LB DR ?

Wik 2 KOO T L 300557 = &% > 2R F AL
o 9
BN Sy XAl

HR#EE e o ¥ - RS #E 200 ROO (7% L w
ﬁfﬁ%ﬁ4’€ﬁ¢%24>‘aAEOO‘;OO‘D
OQO~T OO a#TAF00x 7 244300
&&‘ﬁAEOQﬁ?OQ&ﬁ‘KTA4OOH@H$W
234 RA00E 00 WA 2 TARBESEMH/E (CD:
16405 - ~CD: 1745 - ) ~MEFZHBIHE T £ 4
};]9 )

(11277 29p 1pF41 4 144)3F > z 4 @ OO4L A R4k 2
?OO T AFOO0OHKE KOO HB- ¥ -

e QO A g 2 %%ﬁir(%ﬁfwtjooi%

ﬁ&%59)wﬂﬁ%fﬁ%£ ¥ A3 OO

oy~ T (RZBER A= 2R ?) ROO - | -~
r(%ﬁﬁﬁiiiﬁi.%OO%:nP OO#7% 0

HEEPoi- B A7) AMEEEFO0O#RT OO0 @Jé«ﬁ

ﬁﬁ”i’ﬂ@wﬁﬂ@,ww%@ﬁ’viﬂgagz%
Ho F]S ATNpRIES AR -

Zg ZOOM Mg PR T AP AR O0Fr = gipk
g OO%@@XJ’BEX»VW%’W%’aoOQ
BERBROOK | » R P?Vﬁljﬁéﬁl Mgee > vl iE R | &
W

B2 3OO0 A mpFr > uH A L AE R t OOL
FEHROOEE -

—
%\

é‘

>¢L



4dd PP o Aydeid 1700572 E* 00 ROO2
5§ 1%,:;5#%&9%;\: o

>~

il
EIRaE F i Ed it - 2B L 3OO0 230
PRHEFpe > BEFABE L TR BEd50D:
164L57 — ~CD : 1T4LE = Sk > T oA d 22 0 b
=i Gha
1484 2 OO 112877 29p 19434 3T4)3% » A% 4 Jazk =
W AE AR 22 AT AFT00 AtBERT A F00 -

P4 gT A F00% 0 5 A
C Ry OO w8 15 0 3 OO # Bfr i

O
= O
+&(Qﬁ

ol R S U i oo &R

R ok W

+ 2 3008308

() AFO00RS hEpd 2 PN FEEIN P OERK
PHIT FERIRLRSTG

—I/:Wi_::i/k‘.

W

R
I

£

-

pus

PR AR B IEPE > LT R
n-
-
3

e3> Ao Ra FRHAZLDFH > 4ok w i
W ow BB RS R EI‘F?}Z”ﬁ PO Ij‘k»g#“
o - Bty v s 33 e BRI Tl B AN A IR
ﬁ* N PPN ﬁvl? %5 0 A PR FpAR g PR B Bt fpde ke g
RIS T MRS £ R R G R
- sa
2 2

BE -
=

2

&
&

NS U ¥ f Bplar giF o b
FiokNMAEF BIHF 0 A m B KRR, HF T
Yoo FarNE FA L iR L F THRFLF L0 KB
FH[HE) > TR F P BN AERY o REER L
- BHELOLET o Py RSP p 3la i Ee
PR P2 0 ek RS 1§”ﬁ & 0 BV ER IR eOpF IE D 4
F7 0 PR YR AR A R i AR B 0 &

7o S F AR G ehe(D ¢ 168 - AR LA R F
ﬁmmfﬂﬁa¢:ﬂﬁﬂ?§%¢£m5?f’ﬂpﬁﬁ
TRIPARD chiz— = > F 5 W ehif s 8 - Bl 3] ot e
-ﬂ%%o?ﬁ#%mFﬂPmﬁﬂmﬁ&ﬁ{ﬁ—&pﬂj



ﬁﬁﬁﬁfﬁﬁ¥~,uﬂﬂép%_

Hepiiz > § 2433 > 2B %+ 5
@ AR E W R AR IR Ko
Wi o RBE R RIZEHNT %
«]‘1’?“ *[#érﬁ%?iim i o 5:,\— B ﬁﬂfg&l‘]ﬁt%a‘%, /2

]
k¥ pi&‘?“'km
v kA
F

”)3 I% B RKREZRRBI A RE T - B AR

e b de iz > 3 W A 7RPE i B 30
FL

=i
2.
-
b
e
NS
&

2

“PEP‘?}“’W » o R R TE’L&/HLH Ko Pl FEdr A o -
B L PRE - B bRbreniB AT o BB ARAL S > do % B
Sode ts cPER o ¥his TEE A - BRITH o AR EGR
IR L "eBRH B FF > FLA2FFMP 2
- BERERE SN ERETE BHER -
2.5 4 AOO*112#81 Tp @ ApFEA 1 7 O OEIH 5|2
RS LA RS W e = o RRF LR
EAEF Y R A v EE o RT L7008 K
2200* AR kP > RFER AN > EE KT
A O00FNRFe T hda i t L322 > FLA0O0A
e wm LR HEmp s g PP E ROOZ v # 4
ROOFFREA L%HMT A F00F8 3 L8 = I 22 =
= 0 F RIREEHE e

- W
paal
x>

%@m

7

A E RIGFAFIE FAT L RIS S FETHRLE RS
Foorf TR s e S, Pt A 3000

“,m%rfawu,ﬂw R E g {6 k2 B 55000-00
0054 2 {2 M’%iiﬁ *ooo FlERAZFEMP LR G
SRR & Ly hﬁ\ °

(&) g #» 5% CD : 165&25?— ~CD: 1T8LE - B AR w2 ROO
LI2ET? 29p 19442 64537 » By T L 3002 3 345

CASS



B

AT 1S T”&EE—JF%% oo A ROOREAI2E T 29p 1PF44 4 1
A53F > 1dple > NEFERT A FO00%INIT 4T L 50
Oﬁﬁ?@w*&m%’W”Mi#®rw@”éﬁ4°CX)aU2ﬁ7
T29P 1PE4AL 29F)7F AR 0 AR AR e P2 T A
“ZOO » F112# 72 29p 15345/»\397?};—: T A 7004

&600ﬁ£%¢f G m b T g Rl RO

O’J 2R 0 AR F\OOﬁFFé&Fﬂ' vod TR g ined b
B EFF o RFELEER ML ROOEFRT L F00%
M2 P BARAILLTHFAEEZFOONF »#2E KOO
FOHANRBKTIAFOOFELLEL > A+HT A F00
2% i\wﬁ’ﬁbﬁﬁﬁ’%iﬁﬁofkﬁéiﬁﬁé
ROO " i ) #4424 7002 Tgn, > fbngs
R LR S 5T O

it 224 3 - 21528 E > @A FO0ORE 2% -
m%%’ﬁ%4ROO =k om0 IR E ROOZF 438
Fo AR TRl ) 233

LﬁﬁZki—ki‘:i%w?’ﬁﬂﬁﬁﬁhtﬁ??ﬁi

Mgt e OO 2B mpEf  mMEEA 300 556

ﬁj’%%ﬁ@ﬁfiﬂ?QOpﬁoOﬁ?ﬂT@ﬂﬁ’
LB el koo 3 ﬁ/oopnmﬁv’¢OOPRO

ijﬁ‘—'“""}oo—"‘ji’ /OO,);‘ﬁ’f—i’ 700x #H - &
.%,ﬁgﬁﬁgﬁﬁﬁmgwiﬁ%ﬁﬁ%ﬁﬁﬁﬁ@ﬁ%
T A R e ko Rl R T 0 R AR
TR et £ 5

2z r T A 73002200k & A7 O0 A g B
AL EiES e AT o T AN 2 S R
&w,#w—@+l’A#W“?ﬁW@hmJYWW ﬁ
FRZBAREATG - BELFOO0 > Lfrnip Lis o)
APk ¥ - B2 E a kOO FREAEOO &
FAR o B s - 2§ 5000 ¢ OO it 8 a7n

$N\R



[ imﬁf{—:%{. o
@4?00 x5 ZRERF 2L ROOBE @ i
ﬁ*ﬁ@@é 4 TARPFRELEEL ) 2F 0 7

,.J :;s%p 2%
(M@ A 7 OO 11282 Tp aprzf @ AF17T95.0F > RO

O”*ﬂmﬁiﬁﬁ?=mﬂﬂhwﬁm’ B FROOK
REIRLF o RTRER RS RAR Db R2 LR
BN ARFEBCRET R B DRAED T
T BT e
Q2 KOO REaE L » A% - v il TiRHR g
FR A > NI AE R biraEe | > THRIHBEREL 2 W
RGBS (B gL B EAEmT
‘929BF-11-49‘1-50‘1-5 : e =

FER ML ROOp k&>
PLE T md o BHET
@it ROO#MES + T2 B L it 2 300 #T 4
OO0 &% mIBRFLWRL 5 > Hirip2 & LEE B
E> xR Kﬁﬁi?%i?%aza y iz A e OOtk 2 g
RGO RENFEFRELRE Y RFFLEE R
4ﬁ©©@ﬁ«.ﬂ¢f44oo'“ Lo 25

QO FHEIIIH T -

B4 2 ROORS - M- HEBIRE > § B EF
Lﬁé’ﬂﬁﬁ”ﬁ%ﬁﬁfn%’%$4“00§ﬁﬁ
o T A 500 &4 BREFE2E MY ITERT A

4

7 O

(Bd &P 2 ROOZ 75 8#4T A 3007 %7 47
B F1% B R

W2 ROQOEBR 3B AR ~ 2% p 2 KOO
A T2 ROO 2 3 OO0z ¥ 75 o /&
FERLPRME . DAL 2005 0 B AR LML
-



M2 ROOBPR P ##T L 3004 4 3o L3 428
BEEE G R EFRTAFO0%IN AT aap T A
300z e FHEEL L OOKHr 72% > 1
bt’mﬁ;’*‘*OO Pisx-maE ~2pT A 5003 mx
o 32 OOFEF R 72 782 357 o Fiik
?4}{1" L3 OO0 > é;ﬁ], AR A BEEEIR G B j‘ 2R
W’ﬁm%ﬁ”xﬁﬁ ﬁéw‘ﬂfié%’ﬁéﬁQ
Ofl::rvﬂ B 7rﬂL g & ﬁ:%iﬂ. * AT I8 s A2 INQ@
C&h%ﬂ%&4oof«;m$%, TR R G LT i

$ 2 2 ROOA L& 3 OO5E & o ik 3
00 > T j 44
Lt 2 00 3002 @7 # 4 2 QORI L ik:2

AE TS 0 R R m%\ﬁﬁpﬁ FOOEAHE 7
#3 4 300% 2k e QORAH 4 50 § 2 okt
2 A réhnigf,ﬁtfrﬁﬁJ— oo ppamAswEme s OO %

FApee & o £ 1 ﬁrgaﬁamﬁk 0

Zﬁﬁﬁf%OOm?ﬁF r 2 2O0BT#HTAFTO00 &
: OO0z mwztarp o » 243100~ Fﬁi?& 7O
QaaﬁﬂﬁlMW£%%w?*¥”&%mﬁ“CKWJMz%

Wi A ROOFE L2 & TiLf 1 KOO O0#
A rpﬁ“’%””*ﬂ%fﬁéﬁg S SR
VG o HEROOZZTHEF ML FOOREFHRT A

700== »@mzF o
@H?Wiﬁﬁfow?%iﬁ
etk 2irERCD 1685 - ~CD: 174
ﬁ:&%%ﬁ’ﬂémﬁ%ﬂ& OO ~rROO~%0O0O -~

TO0% 4 2@ PR LHORY > FE SRR

s ;3 =% |

?E\

%’TP& e OOz 8 - 4 >
A OQOz&Ew@p wied - 23, kg RR



PR T FIHE ROOZ 2 -

VS P ARE RS
Pk & 24 975 » 3% e 22 R 2TTE % 258w o2 i & 5™
B o A2 ARPFFRAWMEE FLAE B :%Fﬁ

(=102 % 5TiEFL 2] F]F 2_ P
7ot kOO
1 Je Bk 2 B5 48 ~ B 0~ o 0 pEETE g
G FIRT A 3 00F 7 DHF - &a 7t A% o
2% 2 2R R PR F2 g
AT AFZ00d8 %1200 4 3 s L3528 > L4x
2P FOOBITERIN > ¢ mF Fag 4 > 2=x 2% 437
FpT A F00%> 22 prp3xO0OK RFEHEHZTHE -
EHEEHFHRT A FTO0HN 2 uEraR 7008
o e A3k ood 2 BH B AR 2B
FOoRE2EPFPFOOEIF-_RIFIE 24T 4500
Tegriil s S R OO0 EF LR
el i s A BT A2 B
BRI AZO0FFE P S-S Ao 2REIL xFD
- AACFTREC 0 PRI R -
4j= B ird 2. prg g T
$%4700ﬁ€%%’&ii£%@’ﬂ$$%%%
2o TAF00R2TFLHAL 200 200 (,u*rvf
iw;f?_#%?—gﬂ ’ &753_ HAQA ) KK BAER B
LR RAME S TR ST ELRELIOOLE
SN SR TR GR o RT A FO0LEH
Az AR EFHpHAIRE KR 2 FEAREALAFIO
O- J frdz -

R
+
|
m



Do % 75 A 204 &R R s T s AR R
(Mg » v 33 A2 EFL o

(273‘)3@/?]%4 My T2 L2 'ra‘wmjs__;_x}t:g A Frw 2,
Food RFRE A RBEL DAF EL L A%

B~k z 3HL %

6.0° % {82 jE A

(et 2 FERAdRRT L FO0EF -

2= g2t 200 ERATEE (TH) 2§~ £ o
£2HA200%2EM w2 1 Bz AELHFA2 E Ao
fz o

(B ik IR PRIT AV IRPE HEFELRE-
#3300

1o B2 $o 4 ~ B e o B pEer st

(Mecipie Mt A 3002 @£ P ROO > #ET A 3004
7 FIB iea A A

(ikF + F00# 7 &= @ikd FOOWT » T iga e
ROO#&4A - #T A F008H# 2200 &4 &~ ¥4
2w e

2.0 %2 L s X pFz a1 FR0
AR - mFEBETAZFTO0 A R AL RS IR
%—r#ﬁ;%‘?&'zOO R~ 3‘::;?;;:1"& 7 OO0EEIRE 1
rHERT A FTOO0LH BT AFT00 i A
300 gFrFat o dF A OO0HKFEY 7O MAfEF
Ei%-mHFE -REF BRI AFO005HEw, AL
A EFRHT A 700 - 4EM%&%F%:$3A'TO
O > iuiﬁki* FEEITFHT A F00 25

\

~\\

>
';g-&

3r%ﬁ§4f¢?Af@ﬁ:
AR FRDE FEE - ALGFFRE > 2T

‘;'

- P

Apderd 2 preddfd

b
=+
I
>my



METAFOO0OR TR/ AL EER > T X F007
i%%%%ﬁ’%%WZA&ﬁé%4#%%Aiﬁ’i
Rl 73 BRFTHE2REAFTOO0LFE- PR
ﬂ,ﬁﬁﬁuiﬁ‘%E’¢T4400%ﬂ“i%*3
FLpB2IE K2 FEdREAITOO- A1

W OF A L E iﬁ%@%%?é
. Aﬁg&}%@é\ﬁ?iﬁﬁﬁﬁ & "5#\% AR RE 2R
o

Fde o AL BeE e ek S 5
Brfris o FACED PIBS 0 F B aE L RdndEE -
211272 29p 6 = » 2L I OO0 L4 H 4+ 2 O0A
fe> 2 AZ0O00 K it dR=2FEFEREZZO
O #4200+ ftF £237+ 2002 ki@ 43

PF 7’? \Hﬁfrﬁ °

Bit2 FOOFHN HEF » 227 O0%H2 7+ 200% &
P2FLHF A EREFERE RigAEAHA2LES
’3]:\'.”}?;47‘ o

(4)5 228 2 prak > S 112479 29p 8 RE H& %D e b
R W

ﬁ~flwﬁ’*ﬁﬂﬂ 3R ~ FRTED - BT E

2Apg RAL > T 5T EFALA SR EAFIOOHE

"JLF& Lo B ¥t ROO Ry # H718E - A
HEE D HRE FOO Rt 2128 » & BE 5 0 2
Fedp 2 ROQOF B REZTE67 ~ 42 2007 #7112
£ o

. N /> o
= o~ A ‘1{?&&

i
=+
I
m



T E BG4 2 il d 2 Rl B 2L 200
Foo E AR A 2 e 0 )3 %380 200 W AR
TR TR T e

Yo it e BRGE R H8TIE - $88iE 0 WA E T 27w

Pl % 28865 o A P E 20908 § 10T W B Hikded 2
AECRBETTOORALF  RBTHLF ~ B2 PR 7
B o
R - B U S VA
BT $HL2 7 OER&
A F bR
LRI A

LBEP”—%XEO
Sk A BRI TIE L F3460E ~ SR BEE A EH B ITIER 2T
¢¥4$$%E\%4&aiﬁhui%5 ’éép$®~é%ﬁﬁ$~ﬁ
Pt 2 EAr (FEAME L IERA o L2 FEBRLP T
2R RARF)

$+ma



Lo LA
R A LA
I |3 ROO» ¢ 2 ikt

2 2300 3mP 2 Bk 2 it

3 |4 QO 3wy 2 Zit

4 [EAAROO®§ =Y 2t

o |BAITOO® FRY L FiE

6 |#AFOOFm? 2 Fif

T [FA T OO Fm7 2 Fif

8 |#AFTOOH=? 2 Fiff

9 A OO FE? 2 i

10 | &2t Fermm 22 Fme 2 gt

11 |#AmE 5112287 2p 3 B 254 (#3#26)

12 |sFERRAP F

13 | R Tq B (%%37)

14 |32 24k 5 B (KREFEL04)

15 |BFTRBELZ G A 6B (%F105)

6 BB 4% (CD: 1645 - > A% &4 00000000_01h00m
_ch01_2560x1920x6. mdv)

. P A% (CD: 1785 = > 6% 4% 00000000_01h00m
_ch02_2560x1920x6. mdv)

3 SEFAAE (D13 - MEF e FOO0OROOEH L %

= Rk 6 .mpd)

$+58




(\ER)

19 |&#4h% (CD: 2945 » 4h % &4 - 00000000_01h00m
_ch04_2560x1920x6. m4v )

20 SR &Pns (D03 Ak i FRINRFHER
% m.MP4)

o1 ;‘éii}eﬁiégﬁ —’I"“‘b’L’rllZ?%’f—? % 11211021525 7323k 2 2

22 [T AF300p%ET &E (%%96)

23 [dek BB 1 ~ skl (RETH)

24 |7 Ry

25 |P1EBHERY (HFE3L)

” EREZRLE R &AE 000000047 4 B * OO
% (#wE4)

27 |+-42d IR S WA Rk IRy (hE49)

03 11277 28 p 02P5 114 3745 & o R ¥ <X LIS BIRIE 2
(#z50)

29 (112877 29p B ERF2&EARERH R T (RESHD)
20 112& 7% 29p F&ERLY Fﬁ}%?f tREZ L [250
0000000000000000] ~ 1193F % & 4% #? (#%#53)

TEREZRLII2E117 29P -8 &F 5112006373850 &
31 er*q‘ﬂJi ERAHI12&117 23p = Jif} - 11260554125 8=
T3 (#®zEI)
20 | fzerségﬁ%m 21122107 30p 7172 F % 112602
81075 8= 3 (®w+&98)
23 ¢T44OOfE%XfMHMJHﬁf KX =X Y3

L (myE2l)

£+x8




(\ER)

34 | %7 R EABAS hich R E (R
35 A OO E 2 FRl % (5g4d)
36 |3 4 FO0RFEFREAMRFRELBEL (mgd)
37 |#420O0112&7" 29p & 5 4 (FE])
38 |#2£2O0112&7" 30p &4 54 (HE2)
39 [#4232O0112#8% 1p #3448 (H#E3)
40 |44 FOO112# 8% 2p W34 (HEL)
41 |2 FO0112#87 2p ~pafhd i L4 (&#EDH)
42 2 200112#97 14p L4 (H#6)
43 |3 ROO112# 72 31p E@ L8 (RET)
44 4 RQOO112#8% 2p ¥ L4 (#FES)
M i =
LA
= P Eiy -
1 [ #E ROOM F P 2 i
2 £ F OO F e 2 kit
3 |FEATEFA 200 F Y 2 F
4 |BATEFAA00FRY 2 Fi
5 @+ OO F=Y L gt
6 @ p OO FmY 2zt
T |#% -] % Facebookpt~ (#&#80)
8 10000000-FBx* OO & i BF~> (#&:E81)
9 [MEFOO02 2H7NEFTH AL (wESS)

#ttR




(\ER)

10 [#2 ROOZ 2B FFH AL ~ 2B FEF 2 RE
%101#127 17B ,g MR A~ AR1022 R RS F 54
3L A (#84)

11 |#&F A 7300110~ 111# & *ri¥ 2 p4 2 7 H (%E85)

12 |42 KOO110 ~ 111# #7182 44 5 H (#%3E86)

13 |42 *OO110~111# #7182 M4 A 5 H (&EST)

14 |2+ 300- m%EFTH (H#ESS)

15 |42 ROO- A% 7 (wE89)

16 FOO-AEFTH (&E90)

17 |+ OO 112#12% 18p 1 ARk 4 R (#%%F93)

18 | AOO113#27 2p Mark 2“7 8 B (#7#E9D)

19 FOOI112& #7182 4 & 57 E (:2101)

20 %*ECKHmﬁE%ﬁﬁﬁﬁ%E(ﬁ #102)

21 |#E A 5001128 R*7i8 2 M4 A 5 H (wE103)

g B BHAE (D201 #i% 41 FB3 OO* 200
v &= M e 2 OO B8 k. mpd)

23 |2 KOO A2 &3 %2 4 E@= 3k (MaEEld)

24 & E 7 ~ B & B iy (RRE2)

. L2 FOOFRBFEZIHITAFT00F 2 FpFp 2
pE BT (FES)

26 |AL224 2 2 HEFH (RE])

2 e A

= B

@

TERERL AT A ifa!“i;"r-r'/pﬁl Sl GLELIE R4

%+ N\E




(\ER)

ol EgIL] (3100)

ERTES SRR EP P S FE LS (o 5 LA
waRl#E] (%#100-1)

F+HLR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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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辰○○




選任辯護人  林韋翰律師（法扶律師)
            林其鴻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            許正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被      告  辛○○




選任辯護人  許建榮律師（法扶律師)
            張照堂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            曾炳憲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017號、112年度偵字第6284號），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辰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
辛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拾貳年。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壹支及鋼珠壹瓶均沒收。
　　事　實
一、辛○○（綽號阿喨）原住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○0號
　　，與亥ＯＯ、己○○係鄰居關係，辰○○為辛○○友人，壬
　　○○為辛○○配偶，寅○○為壬○○表弟，其等於民國112
　　年7 月28日22時許，相約至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某卡拉OK店
　　飲酒唱歌，聚會結束，一行人搭車離開卡拉OK店。返家後，辛○○與壬○○擬償還先前向姑丈庚○○所借之款項，辛○○在步行回家路上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0分15秒許，先至住處旁之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，站在庚○○所停放計程車（下稱系爭計程車）旁之窗戶，呼叫庚○○、癸○○，庚○○、癸○○聞聲後走出戶外，在住處後門與辛○○聊天，壬○○則回家拿錢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己○○趕往通報辛○○，亥ＯＯ對辰○○不滿一事。與此同時，亥ＯＯ返回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住處拿取菜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14秒許，途經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前之村道路（下稱第一現場），辛○○見狀乃以身體撞亥ＯＯ，致亥ＯＯ倒地，亥ＯＯ所持菜刀掉落地面，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48秒許由庚○○撿走。
二、壬○○回家拿現金後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57秒許，步行前往第一現場，辰○○原本躺在辛○○住處前道路休息，察有異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14秒許，亦步行前往第一現場查看，途中與原本要走路回家之辛○○巧遇，兩人短暫交談後，偕同至第一現場。辛○○與辰○○客觀上能預見頭部為人體要害，如在他人撞擊頭部後，又用力毆打他人頭部，可能發生致人死亡之結果，仍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辛○○先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亥ＯＯ，使亥ＯＯ頭部撞及系爭計程車右前車門，致車門凹陷，亥ＯＯ因而枕骨骨折，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徒手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，己○○趕緊上前面對辛○○，用手架開辛○○，避免辛○○靠近亥ＯＯ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辰○○趁空檔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原本在攔阻辛○○之己○○回頭驚見此情，乃走到亥ＯＯ與辰○○中間，以保護亥ＯＯ，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己○○背對辛○○，辛○○上前靠近亥ＯＯ，己○○伸出右手攔阻，並以身體阻擋使辛○○往後退，防止辛○○攻擊亥ＯＯ，在己○○不及防範之情況下，辰○○緊接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期間辰○○怒嗆亥ＯＯ：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待同日1時45分39秒許，亥ＯＯ始被己○○拉起後站立。
三、怒氣未消之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4秒許走回第一現場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9秒許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再毆打亥ＯＯ，己○○在旁勸阻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6分1秒許，己○○攙扶亥ＯＯ離開第一現場返回亥ＯＯ住處。詎於112年7月29日1時47分37秒許，辛○○、辰○○又一同至亥ＯＯ住處前庭院（下稱第二現場）叫囂，亥ＯＯ回稱:「我是建忠的人」等語，辛○○聞之不悅，以身體撞亥ＯＯ，使亥ＯＯ撞及亥ＯＯ住處大門前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，機車往左側倒，亥ＯＯ往機車右側倒。亥ＯＯ坐起地面後，辰○○怒嗆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等語，助長辛○○氣勢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再打亥ＯＯ頭部3拳，使亥ＯＯ倒地不起，出現頭部受重創致呼吸困難之鼾聲。己○○見阻止辛○○、辰○○無效後，遂告知辛○○、辰○○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，隨即離開第二現場。
四、辛○○拉住亥ＯＯ一腳腳踝，以亥ＯＯ頭部及身體在地面摩擦之方式，從亥ＯＯ住處前庭院往下斜坡拖行8公尺至斜坡底端近馬路處，才放下亥ＯＯ腳踝。嗣壬○○、壬○○堂弟陳孟豪一同趕到第二現場，斯時寅○○接獲其母電話，得知上情，亦趕緊返家查看，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。陳孟豪、寅○○目睹辛○○仍踹踢躺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及欲拿取路旁水溝蓋、石頭攻擊亥ＯＯ，遂上前阻攔，辛○○始行罷手。
五、壬○○、寅○○見亥ＯＯ嘴巴出血、意識不清，遂於112年7月29日2時9分許撥打119，救護車於112年7月29日2時19分許抵達第二現場，亥ＯＯ於112年7月29日2時33分許送醫，112年7月29日2時50分許到達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（下稱花蓮慈濟醫院），經花蓮慈濟醫院搶救後，因左側大腦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進行開刀，延至112年8月1日4時43分許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併顱骨骨折及缺氧性腦病變，仍不治死亡。亥ＯＯ於112年8月3日經法醫師解剖後，查知其受有上下唇右側挫裂傷，上唇右上方1乘1公分擦挫傷，右眉上方4乘2公分擦挫傷，右顴5乘4公分擦挫傷與10公分垂直刮擦傷，左眼眶外側四處擦挫傷最大約5乘2公分，右肩4乘3公分擦傷，右乳頭上方4乘4公分擦傷，胸外側5乘4公分擦挫傷，左下腹平行刮擦傷，右腕上2乘1公分擦傷，右手背三處擦傷最大0.5乘0.5公分，右大腿外側縫合外傷一處，近端0.5乘0.5公分皮膚缺損，遠端點狀皮膚缺損四處，右大腿背側6公分刮擦傷，右膝上4乘2公分膝下3乘2公分擦傷，左肘內側3乘1公分外側4乘1公分擦傷，左腕外側1.5乘1公分擦傷，左手背二處擦傷最大1乘0.5公分，左小指第二指節0.7乘0.7公分表皮缺損，左膝3乘1公分及2乘1公分擦傷二處，左踝外側三處擦傷最大1乘1公分，左腳第二趾0.5乘0.3公分表皮缺損，及頭部後枕骨骨折及外傷、硬腦膜下出血造成腦壓升高腦疝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證據名稱：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二、本案爭點
　㈠被告辰○○是否於112年7月29日1 時44分許，在第一現場，以拳頭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2下？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 時45分許，被告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被告辰○○是否共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？
　㈢被告辰○○有無在第二現場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臉部2下？
　㈣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被告辰○○是否與證人寅○○擦肩而過，邊走邊說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？
　㈤被告辰○○是否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
　　，即擅自離去？
　㈥被告辰○○的行為，是否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
　　果關係？
　㈦被告辰○○主觀上是否與被告辛○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
　　絡，而為上開犯行？
　㈧被告辛○○的實行行為是否逾越犯意聯絡的範圍？
　㈨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的死亡結果，客觀上有無預見
　　可能性？
三、國民法官法庭之判斷
　㈠案發當日，在第一現場，被告辛○○、辰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被告2人）、證人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己○○、壬○○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之行為歷程，及被告辛○○住處、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、被害人亥ＯＯ住處相對位置，有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）、現場空拍圖附卷可稽，先予敘明。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證人己○○趕往通報被告辛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辰○○不滿一事：
　⒈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「（檢察官問：亥ＯＯ說他對誰不滿？）他那時候就跟我講，好像是辛○○的朋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是哪一位朋友呢？）辰○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後來你走到庚○○家，你跟辛○○說亥ＯＯ是要找哪一個人？）我那時候跟辛○○講說亥ＯＯ好像要找你的朋友，然後他問我說，他幹嘛這樣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宿醉。」。
　⒉證人癸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我們在跟辛○○聊天的時候，己○○就跑過來了，跑過來說「阿喨，阿喨，亥ＯＯ要過來找辰○○喔」，然後阿喨就說「好啊，叫他過來」等語。
　⒊被告辛○○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：己○○是說要找辰○○等語。
　⒋由上說明，起訴書記載「亥ＯＯ因不滿辛○○、辰○○2人」，應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㈢國民法官法庭基於附件一之證據，認為被告辛○○對於全部犯罪事實的自白，與事實相符合，可以相信，但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下列起訴書之記載，應予更正：
　⒈被告辛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是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被害人亥ＯＯ，而非踹踢被害人亥ＯＯ。
　⒉被告辛○○於用力推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並未出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是在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始上前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。
　㈣被害人亥ＯＯ撞擊系爭計程車之身體部位包含頭部，且導致其枕骨骨折，為最主要之致死傷：　
　⒈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言詞說明：死者主要是後枕骨撞擊之後，對衝性的造成前額的出血。顱骨是一個硬的殼，裡面只能容納固定的容積，如果前面這邊有出血的話，血塊體積比較大的時候，就沒有地方可以擠了，就會把腦往一個比較有出口的地方去擠。頭部外傷到他開始出現打鼾，陷入昏迷的話，大概是腦裡面的那個血塊堆積起來已經越來越多了，體積夠大，會形成足夠的壓力，把腦幹開始壓迫，壓迫以後，他意識就改變，就會開始陷入昏迷，這個死者後來出現缺氧性腦病變，表示他後來腦的循環也變得很不好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死亡經過研判的㈢，這撞擊的機轉是一個頭部在運動中，然後撞停在一個固定的東西上面，仰跌當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，滑倒後仰跌撞上去，但如果說旁邊有牆，或頭部揮動的時候撞到也是可以，那時候製作鑑定報告的時候是寫得有點太快了等語，經審判長當庭播放CD：16鏡頭一錄影檔案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明確表示：我想其實這個主要的致死傷，我相信還是撞到計程車的這一次，因為他的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對衝型傷害。死者枕骨的頭皮上面的出血的位置是單一處，沒有多處，他枕骨的線性骨折裂縫只有一條，沒有交叉，如果多次的話，有時第一次的裂縫跟第二次裂縫會產生不同的方向裂縫的時候，會產生交叉，這個案子看起來只有撞擊一次而已，我是覺得比較像是計程車那一次。死者有點加速的往那邊衝的時候，那個速度應該絕對夠了，就是用那樣的速度去撞擊一個鋼製平面的車門，造成一個枕骨的線性骨折，後面產生對衝傷，我想那樣子的力道，是絕對足夠。死者的體位有改變，他原來是左側撞到，後來轉了一個方向，所以我覺得這在轉動的時候，有可能那時候頭部有碰撞，我想應該撞到頭的機會是有，這一定有。我想主要引起他的傷害，是這一次的撞擊，血出來當然不是撞了以後立刻就有50cc的血在頭顱腔裡面，血液要慢漫流出來，到他意識喪失，這一定有時間差，那是一個漸漸的過程，這過程裡面，如果還有額外的再去晃動他的頭，對他的頭施加一點打擊，當然會讓他更快進到昏迷不醒、腦壓增高等語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之論述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卷內客觀事證，應堪採信。
　⒉證人庚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亥ＯＯ腰部撞到我計程車左前方，導致計程車凹陷云云，除撞擊系爭計程車位置與事實有悖外，衡諸人之頭部可轉動，被害人亥ＯＯ遭被告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撞擊速度非慢，過程中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勢必因晃動而碰撞系爭計程車，證人庚○○未能全面觀察，其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，被告辰○○辯護人主張被害人亥ＯＯ只有身體左側撞到計程車云云，實在殊難想像。
　⒊起訴書依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第8頁所載「致傷機轉為仰跌碰撞造成」，記載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「『往後倒，致頭部撞及』後方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後座扶手鐵架」，因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澄清如上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　　
　㈤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被告辰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之方式為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被告辰○○再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證人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待112年7月29日1時45分39秒許，被害人亥ＯＯ始被證人己○○拉起後站立，從畫面上就可以感受到被告辰○○力道非輕，佐以被告辰○○期間曾口出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之目的，顯然是為了幫被告辛○○出氣，被告辰○○所持：其基於使被害人亥ＯＯ清醒之善意，才打被害人亥ＯＯ2巴掌之辯解，不合乎常情，不足採信。另起訴書記載被告辰○○「以拳頭打」被害人亥ＯＯ之「頭部」，與勘驗結果不符，爰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㈥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：
　⒈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有下列證人之證詞可證：
　⑴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跟亥ＯＯ已經到他家了，然後我後面就聽到辛○○跟辰○○好像在下面叫囂，就是他們衝上來了，我跟亥ＯＯ看到的時候，辛○○跟辰○○就叫亥ＯＯ下來，可是亥ＯＯ沒有下去，亥ＯＯ又講一句話，說什麼我是跟誰的，突然他們兩個好像就直接衝上來了，他們兩個很憤怒的衝上來，衝到他家門口，就是在雨遮那個庭院等語。
　⑵證人即被害人亥ＯＯ之父丑○○同居人丁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已經在睡覺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幾點，就是很吵，就吵一陣子了，我打開我家門前庭院的燈就開門，就看到三個人站在我前面，一個是亥ＯＯ，右邊那個是他的朋友阿喨，另外一個不認識是在庭的辰○○，阿喨跟辰○○在罵髒話，他們兩個都一直罵亥ＯＯ，己○○是站在汽車的那個角那裡等語。　　
　⒉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，有下列證據可證：
　⑴證人寅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我到179號時，辰○○從斜坡走下來就對電話說我要打給建忠，當時辰○○態度感覺到很生氣，講電話聲音很大聲，說我現在打給建忠等語，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提示上開筆錄，仍證稱其偵訊所言屬實。
　⑵被告辰○○自承其認識建忠，在第二現場回稱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，並提出其與劉建忠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卷（其上無年份之記載，僅有顯示時間7月29日上午1：49、1：50、1：51共4通撥出紀錄，劉建忠均未接聽，被告辰○○自述年份是112年），益徵寅○○所述非憑空虛捏，應堪採信。
　⑶被告辰○○諉稱其打電話之時機是在被告辛○○與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還沒發生衝突之前，其打給建忠是想要藉由雙方共同認識之建忠平息紛爭云云，惟證人己○○所述之雙方衝突經過，較合於事件發展之脈絡，且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顯然是為挫被害人亥ＯＯ銳氣，長己方氣焰，被告辰○○之辯解難以採信。　　
　⒊基上，被告辰○○在第二現場，非單純旁觀者，有助長氣勢之行為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使被告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在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力還擊之際，繼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。
　㈦由上說明，被告辰○○之行為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。
　㈧被告辰○○客觀上有上開分擔行為、助勢，自被告辰○○外觀表現，可推知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告辛○○之攻擊行為，確有共同之犯意聯絡，且被告辛○○所為，並未逾越犯意聯絡範圍。
　㈨被告辰○○親眼目擊被害人亥ＯＯ被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翻轉倒地後，仍上前攻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甚至在被害人亥ＯＯ無法自行站立，需倚靠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之際，再與被告辛○○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、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造成被告辛○○情緒高漲、怒不可遏之情形下，持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審酌一般人皆知人體頭部為要害部位，構造脆弱，倘受重擊，極易造成死亡之結果，被告辰○○智識正常、具有社會經驗，對此應無不知之理，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的結果，客觀上應具有預見可能性。　
　㈩在第二現場，被告辰○○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，即擅自離去：
　⒈綜合證人己○○、壬○○之證詞，證人己○○見阻止被告2
　　人無效後，乃離開第二現場之時間為被告辛○○在斜坡拖行
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且被告己○○證稱其離去前，有告知被告
　　2 人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一節，核與證人即鄰居乙○○之證
　　詞相吻合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⒉關於被告辰○○是否攔阻被告辛○○傷害被害人亥ＯＯ，證人己○○之證詞非無瑕疵，且與證人壬○○、陳孟豪、寅○○之證詞迥異，無足採取。至於證人即被告辛○○則無法具體指出被告辰○○勸阻之情節，僅泛稱：辰○○跟己○○他們是有在攔阻，就是說不要再這樣子等語，顯屬迴護之詞，不可採信。被告辰○○空言其有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被害人亥ＯＯ云云，無法信實。
　起訴書所載之下列犯罪事實無法證明：
　⒈被告辰○○除上開行為外，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及參酌在場證人己○○、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壬○○等人之證詞，仍無法確信爭點㈡屬實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　⒉爭點㈢，因被告辰○○否認，僅有證人己○○之單一指述，且證人己○○之證詞有前後不一之情形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四、所犯法條
　　核被告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。被告2 人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成立共同正犯。
五、量刑之理由
　㈠被告2人之犯罪情狀並無顯可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情形。
　㈡刑法第57條科刑因子之說明
　甲、被告辰○○
　　1.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　　　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　　　見被害人亥ＯＯ遭共犯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再被共犯辛○○毆打頭部，已無反擊能力，仍2次出手用力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且共犯辛○○返家持槍對空鳴槍，再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，情緒已然高漲，如失去理性，恐造成無法挽回之憾事，竟與共犯辛○○再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為共犯辛○○攻擊行為助勢。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　　　與被害人亥ＯＯ案發當日第一次見面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案。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因本案驟然離世，被害人亥ＯＯ父母即告訴人丑○○、戊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告訴人2人）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　　⑴離婚，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。
　　⑵前有飲酒發生糾紛下手毆打他人之前例，經被害人撤回告訴，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，仍未反省再為本案。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。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　　⑴犯後未報警或主動將被害人亥ＯＯ送醫。
　　⑵已賠償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元，並向告訴人丑○○表達關心之意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　　⑶僅坦承部分客觀事實，矢口否認犯行，對案情避重就輕。
　乙、被告辛○○
　　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　　⑴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不滿共犯辰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 　 ⑵被害人亥ＯＯ所持刀具已遭被告辛○○撞落，隨即經證人
　　　庚○○撿走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辛○○已無生命、身體
　　　之威脅。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　　　在第一現場將被害人亥ＯＯ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、徒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、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被害人亥ＯＯ身體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，嗣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反擊能力，由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，仍未解氣再至第二現場叫囂、撞擊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甚且在斜坡拖行被害人亥ＯＯ、踹踢躺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更欲拿取水溝蓋、石頭攻擊被害人亥ＯＯ，幸經旁人阻止始停止。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　　　為同村鄰居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
　　　案。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被害人亥ＯＯ因本案驟然離世，告訴人2人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　　⑴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
　　⑵於案發前就有酒後情緒失控之情事，且有酒駕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，仍未能克制飲酒，致再生憾事。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。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　　⑴見被害人亥ＯＯ嘴巴出血倒地不起，未主動呼叫救護車到場救援，待救護車到場後，有協助救護人員抬擔架。
　　⑵112年7月29日白天，與證人壬○○前往告訴人丑○○住處，告訴人丑○○心痛至極，夾雜三字經責罵被告辛○○，被告辛○○未積極尋求告訴人丑○○之原諒，仍出言挑釁，氣焰囂張。
　　⑶被告辛○○羈押期間，其母甲○○給付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20萬5千元，及提供祭奠供品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　　⑷為認罪之陳述，於112年7月29日曾致電富世派出所，配合警方製作筆錄。
　丙、綜上所述，考量刑罰之應報、特別預防、一般預防等功能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並參考告訴人2人、同居人子○○對量刑之意見，認檢察官對被告辰○○求處有期徒刑8年，稍嫌過重；對被告辛○○求處有期徒刑12年，尚屬適當，判處被告辰○○有期徒刑7年6月、被告辛○○有期徒刑12年。
　六、沒收部分
　　　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1支及鋼珠1瓶，均為被告辛○○所有，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應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7條、第88條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88條，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本案經檢察官卯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忠賢、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法官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梁昭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智恒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培元
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、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、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，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、協助被告之義務（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，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雪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附件一：
		罪責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2

		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及證述



		3

		證人己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4

		證人庚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5

		證人壬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6

		證人癸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7

		證人丁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8

		證人寅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9

		證人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10

		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11

		證人陳孟豪112年8月2日偵訊具結筆錄（檢證26）



		12

		綜合證據說明書



		13

		現場照片與平面圖（檢證37）



		14

		現場及空拍照片圖檔（檢證104）



		15

		現場監視器畫面人別截圖（檢證105）



		16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1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17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7鏡頭二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2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18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3，檔案名稱：辛○○辰○○跑步至第二現場的畫面.mp4）



		19

		錄影檔案（CD：29鏡頭六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4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20

		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3，檔案名稱：警察到現場密錄器畫面.MP4）



		21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2152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檢證55）



		22

		被害人亥ＯＯ相驗照片節選（檢證96）



		23

		扣案獵槍1把、鋼珠1罐（檢證75）



		24

		菜刀照片



		25

		刑案現場照片（檢證34）



		26

		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表：0000000新城分局辛○○案（檢證44）



		27

		計程車受損照片、機車後座扶手鐵架照片（檢證49）



		28

		112年7月28日02時11分新城分局員警受理現場職務報告（檢證50）



		29

		112年7月29日員警現場密錄器蒐證影像照片（檢證51）



		30

		112年7月29日花蓮縣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【案號00000000000000000】、119報案錄音檔譯文（檢證53）



		31

		花蓮縣警察局112年11月29日花警鑑字第1120063738號函所附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3日刑生字第1126055412號鑑定書（檢證91）



		32

		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30日刑理字第1126028107號鑑定書（檢證98）



		33

		被害人亥ＯＯ花蓮慈濟醫院110至112年就診紀錄及病歷資料（陳辯證21）



		34

		兇刀照片及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（辯證1）



		35

		被告辛○○到案時之酒測表（辯證4）



		36

		被害人亥ＯＯ案發送醫時慈濟醫院急診病歷表（辯證5）



		37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29日警詢筆錄（檢證1）



		38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30日警詢筆錄（檢證2）



		39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3）



		40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4）



		41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本院羈押訊問筆錄（檢證5）



		42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9月14日偵訊筆錄（檢證6）



		43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7月3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7）



		44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8）







附件二：
		科刑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2

		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丑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4

		證人即告訴人戊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5

		證人子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6

		證人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7

		徐小珍Facebook貼文（檢證80）



		8

		0000000-FB辛○○犯後態度譯文（檢證81）



		9

		被告辛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（檢證83）



		10

		被告辰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1年12月17日偵訊筆錄影本、本院102年度原易字第43號判決（檢證84）



		11

		被害人亥ＯＯ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5）



		12

		被告辰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6）



		13

		被告辛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7）



		14

		被害人亥ＯＯ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8）



		15

		被告辰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9）



		16

		被告辛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90）



		17

		子○○於112年12月18日偵查庭呈生活照（檢證93）



		18

		戊○○113年2月2日陳報狀及所附截圖（檢證95）



		19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1）



		20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2）



		21

		被害人亥ＯＯ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3）



		22

		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1，檔案名稱：FB辛○○及壬○○回第二現場向丑○○嗆聲影像.mp4）



		23

		被告辰○○與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三張（陳辯證14）



		24

		喪葬費、慰撫金簽收收據（辯證2）



		25

		被告辛○○家屬祭拜被害人亥ＯＯ作七及百日祭日之期日及照片（辯證3）



		26

		被告2人之戶籍資料（院證1）



		沒收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非制式長槍1支】（檢證100）



		2

		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鋼珠1罐】（檢證100-1）





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2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辰○○





選任辯護人  林韋翰律師（法扶律師)

            林其鴻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            許正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被      告  辛○○





選任辯護人  許建榮律師（法扶律師)

            張照堂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            曾炳憲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

017號、112年度偵字第6284號），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，

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辰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

辛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拾貳年。扣案無殺傷力

之槍枝壹支及鋼珠壹瓶均沒收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辛○○（綽號阿喨）原住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○0號

　　，與亥ＯＯ、己○○係鄰居關係，辰○○為辛○○友人，壬

　　○○為辛○○配偶，寅○○為壬○○表弟，其等於民國112

　　年7 月28日22時許，相約至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某卡拉OK店

　　飲酒唱歌，聚會結束，一行人搭車離開卡拉OK店。返家後，

    辛○○與壬○○擬償還先前向姑丈庚○○所借之款項，辛○○在步行

    回家路上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0分15秒許，先至住處旁之

    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，站在庚○○所停放

    計程車（下稱系爭計程車）旁之窗戶，呼叫庚○○、癸○○，庚

    ○○、癸○○聞聲後走出戶外，在住處後門與辛○○聊天，壬○○則

    回家拿錢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己○○趕往通

    報辛○○，亥ＯＯ對辰○○不滿一事。與此同時，亥ＯＯ返回花蓮縣

    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住處拿取菜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14

    秒許，途經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前之村道路（下稱第一現場），

    辛○○見狀乃以身體撞亥ＯＯ，致亥ＯＯ倒地，亥ＯＯ所持菜刀掉落

    地面，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48秒許由庚○○撿走。

二、壬○○回家拿現金後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57秒許，步行

    前往第一現場，辰○○原本躺在辛○○住處前道路休息，察有異

    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14秒許，亦步行前往第一現場

    查看，途中與原本要走路回家之辛○○巧遇，兩人短暫交談後

    ，偕同至第一現場。辛○○與辰○○客觀上能預見頭部為人體要

    害，如在他人撞擊頭部後，又用力毆打他人頭部，可能發生

    致人死亡之結果，仍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，於112年7月

    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辛○○先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

    亥ＯＯ，使亥ＯＯ頭部撞及系爭計程車右前車門，致車門凹陷，

    亥ＯＯ因而枕骨骨折，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徒手毆打躺在地

    上之亥ＯＯ頭部，己○○趕緊上前面對辛○○，用手架開辛○○，避

    免辛○○靠近亥ＯＯ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辰○○趁

    空檔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原本在攔阻

    辛○○之己○○回頭驚見此情，乃走到亥ＯＯ與辰○○中間，以保護

    亥ＯＯ，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己○○背對辛○○，辛○○上前靠

    近亥ＯＯ，己○○伸出右手攔阻，並以身體阻擋使辛○○往後退，

    防止辛○○攻擊亥ＯＯ，在己○○不及防範之情況下，辰○○緊接於

    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

    ，期間辰○○怒嗆亥ＯＯ：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亥ＯＯ被打

    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

    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待同日1時45

    分39秒許，亥ＯＯ始被己○○拉起後站立。

三、怒氣未消之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於112年7月29日1

    時45分44秒許走回第一現場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9秒

    許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

    ，再毆打亥ＯＯ，己○○在旁勸阻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6分1

    秒許，己○○攙扶亥ＯＯ離開第一現場返回亥ＯＯ住處。詎於112

    年7月29日1時47分37秒許，辛○○、辰○○又一同至亥ＯＯ住處前

    庭院（下稱第二現場）叫囂，亥ＯＯ回稱:「我是建忠的人」

    等語，辛○○聞之不悅，以身體撞亥ＯＯ，使亥ＯＯ撞及亥ＯＯ住處

    大門前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，機車往左側倒，亥ＯＯ往

    機車右側倒。亥ＯＯ坐起地面後，辰○○怒嗆：「你說你是建忠

    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等語，助長辛○○氣勢，形成雙

    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再打亥ＯＯ頭部3拳，使

    亥ＯＯ倒地不起，出現頭部受重創致呼吸困難之鼾聲。己○○見

    阻止辛○○、辰○○無效後，遂告知辛○○、辰○○：「我不管你們

    了」，隨即離開第二現場。

四、辛○○拉住亥ＯＯ一腳腳踝，以亥ＯＯ頭部及身體在地面摩擦之方

    式，從亥ＯＯ住處前庭院往下斜坡拖行8公尺至斜坡底端近馬

    路處，才放下亥ＯＯ腳踝。嗣壬○○、壬○○堂弟陳孟豪一同趕到

    第二現場，斯時寅○○接獲其母電話，得知上情，亦趕緊返家

    查看，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辰

    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。陳孟豪、寅○○目

    睹辛○○仍踹踢躺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及欲拿取路旁水溝蓋、石頭

    攻擊亥ＯＯ，遂上前阻攔，辛○○始行罷手。

五、壬○○、寅○○見亥ＯＯ嘴巴出血、意識不清，遂於112年7月29日

    2時9分許撥打119，救護車於112年7月29日2時19分許抵達第

    二現場，亥ＯＯ於112年7月29日2時33分許送醫，112年7月29

    日2時50分許到達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（下

    稱花蓮慈濟醫院），經花蓮慈濟醫院搶救後，因左側大腦創

    傷性硬腦膜下出血進行開刀，延至112年8月1日4時43分許因

    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併顱骨骨折及缺氧性腦病變，仍不治死

    亡。亥ＯＯ於112年8月3日經法醫師解剖後，查知其受有上下

    唇右側挫裂傷，上唇右上方1乘1公分擦挫傷，右眉上方4乘2

    公分擦挫傷，右顴5乘4公分擦挫傷與10公分垂直刮擦傷，左

    眼眶外側四處擦挫傷最大約5乘2公分，右肩4乘3公分擦傷，

    右乳頭上方4乘4公分擦傷，胸外側5乘4公分擦挫傷，左下腹

    平行刮擦傷，右腕上2乘1公分擦傷，右手背三處擦傷最大0.

    5乘0.5公分，右大腿外側縫合外傷一處，近端0.5乘0.5公分

    皮膚缺損，遠端點狀皮膚缺損四處，右大腿背側6公分刮擦

    傷，右膝上4乘2公分膝下3乘2公分擦傷，左肘內側3乘1公分

    外側4乘1公分擦傷，左腕外側1.5乘1公分擦傷，左手背二處

    擦傷最大1乘0.5公分，左小指第二指節0.7乘0.7公分表皮缺

    損，左膝3乘1公分及2乘1公分擦傷二處，左踝外側三處擦傷

    最大1乘1公分，左腳第二趾0.5乘0.3公分表皮缺損，及頭部

    後枕骨骨折及外傷、硬腦膜下出血造成腦壓升高腦疝致中樞

    神經衰竭死亡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證據名稱：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
二、本案爭點

　㈠被告辰○○是否於112年7月29日1 時44分許，在第一現場，以

    拳頭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2下？
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 時45分許，被告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

    枝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

    ，被告辰○○是否共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？

　㈢被告辰○○有無在第二現場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臉部2下？

　㈣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被告辰○○是否與證人寅○○擦

    肩而過，邊走邊說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？

　㈤被告辰○○是否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

　　，即擅自離去？

　㈥被告辰○○的行為，是否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

　　果關係？

　㈦被告辰○○主觀上是否與被告辛○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

　　絡，而為上開犯行？

　㈧被告辛○○的實行行為是否逾越犯意聯絡的範圍？

　㈨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的死亡結果，客觀上有無預見

　　可能性？

三、國民法官法庭之判斷

　㈠案發當日，在第一現場，被告辛○○、辰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

    姓名者外，合稱被告2人）、證人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己○○、壬○○

    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之行為歷程，及被告辛○○住處、證人庚○○與

    癸○○住處、被害人亥ＯＯ住處相對位置，有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

    處外之監視器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）、

    現場空拍圖附卷可稽，先予敘明。
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證人己○○趕往通報被告辛○○

    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辰○○不滿一事：

　⒈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「（檢察官問：亥ＯＯ說他對誰

    不滿？）他那時候就跟我講，好像是辛○○的朋友。」、「（

    檢察官問：是哪一位朋友呢？）辰○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

    後來你走到庚○○家，你跟辛○○說亥ＯＯ是要找哪一個人？）我

    那時候跟辛○○講說亥ＯＯ好像要找你的朋友，然後他問我說，

    他幹嘛這樣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宿醉

    。」。

　⒉證人癸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我們在跟辛○○聊天的時候，己○

    ○就跑過來了，跑過來說「阿喨，阿喨，亥ＯＯ要過來找辰○○

    喔」，然後阿喨就說「好啊，叫他過來」等語。

　⒊被告辛○○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：己○○是說要

    找辰○○等語。

　⒋由上說明，起訴書記載「亥ＯＯ因不滿辛○○、辰○○2人」，應予

    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㈢國民法官法庭基於附件一之證據，認為被告辛○○對於全部犯

    罪事實的自白，與事實相符合，可以相信，但經勘驗CD：16

    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下列起訴書之記載，應予

    更正：

　⒈被告辛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是用力推站立於系

    爭計程車旁之被害人亥ＯＯ，而非踹踢被害人亥ＯＯ。

　⒉被告辛○○於用力推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並未出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

    頭部，是在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始上前毆打躺在地上之亥

    ＯＯ頭部。

　㈣被害人亥ＯＯ撞擊系爭計程車之身體部位包含頭部，且導致其

    枕骨骨折，為最主要之致死傷：　

　⒈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言詞說明：死者主要

    是後枕骨撞擊之後，對衝性的造成前額的出血。顱骨是一個

    硬的殼，裡面只能容納固定的容積，如果前面這邊有出血的

    話，血塊體積比較大的時候，就沒有地方可以擠了，就會把

    腦往一個比較有出口的地方去擠。頭部外傷到他開始出現打

    鼾，陷入昏迷的話，大概是腦裡面的那個血塊堆積起來已經

    越來越多了，體積夠大，會形成足夠的壓力，把腦幹開始壓

    迫，壓迫以後，他意識就改變，就會開始陷入昏迷，這個死

    者後來出現缺氧性腦病變，表示他後來腦的循環也變得很不

    好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死亡經過

    研判的㈢，這撞擊的機轉是一個頭部在運動中，然後撞停在

    一個固定的東西上面，仰跌當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，滑倒後

    仰跌撞上去，但如果說旁邊有牆，或頭部揮動的時候撞到也

    是可以，那時候製作鑑定報告的時候是寫得有點太快了等語

    ，經審判長當庭播放CD：16鏡頭一錄影檔案，鑑定人法醫師

    陳明宏明確表示：我想其實這個主要的致死傷，我相信還是

    撞到計程車的這一次，因為他的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對衝型

    傷害。死者枕骨的頭皮上面的出血的位置是單一處，沒有多

    處，他枕骨的線性骨折裂縫只有一條，沒有交叉，如果多次

    的話，有時第一次的裂縫跟第二次裂縫會產生不同的方向裂

    縫的時候，會產生交叉，這個案子看起來只有撞擊一次而已

    ，我是覺得比較像是計程車那一次。死者有點加速的往那邊

    衝的時候，那個速度應該絕對夠了，就是用那樣的速度去撞

    擊一個鋼製平面的車門，造成一個枕骨的線性骨折，後面產

    生對衝傷，我想那樣子的力道，是絕對足夠。死者的體位有

    改變，他原來是左側撞到，後來轉了一個方向，所以我覺得

    這在轉動的時候，有可能那時候頭部有碰撞，我想應該撞到

    頭的機會是有，這一定有。我想主要引起他的傷害，是這一

    次的撞擊，血出來當然不是撞了以後立刻就有50cc的血在頭

    顱腔裡面，血液要慢漫流出來，到他意識喪失，這一定有時

    間差，那是一個漸漸的過程，這過程裡面，如果還有額外的

    再去晃動他的頭，對他的頭施加一點打擊，當然會讓他更快

    進到昏迷不醒、腦壓增高等語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之論述

    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卷內客觀事證，應堪採信。

　⒉證人庚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亥ＯＯ腰部撞到我計程車

    左前方，導致計程車凹陷云云，除撞擊系爭計程車位置與事

    實有悖外，衡諸人之頭部可轉動，被害人亥ＯＯ遭被告辛○○用

    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撞擊速度非慢，過程中被害人亥ＯＯ頭部

    勢必因晃動而碰撞系爭計程車，證人庚○○未能全面觀察，其

    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，被告辰○○辯護人主張被

    害人亥ＯＯ只有身體左側撞到計程車云云，實在殊難想像。

　⒊起訴書依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第8頁

    所載「致傷機轉為仰跌碰撞造成」，記載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

    現場「『往後倒，致頭部撞及』後方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

    車後座扶手鐵架」，因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澄清如上，爰更

    正如事實欄所載。　　

　㈤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被告辰○○於1

    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之方式為伸直

    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低

    頭看地面，被告辰○○再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

    相同方式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頭部

    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證人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

    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待112年7

    月29日1時45分39秒許，被害人亥ＯＯ始被證人己○○拉起後站

    立，從畫面上就可以感受到被告辰○○力道非輕，佐以被告辰

    ○○期間曾口出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依當時之情境，被

    告辰○○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之目的，顯然是為了幫被告辛○○

    出氣，被告辰○○所持：其基於使被害人亥ＯＯ清醒之善意，才

    打被害人亥ＯＯ2巴掌之辯解，不合乎常情，不足採信。另起

    訴書記載被告辰○○「以拳頭打」被害人亥ＯＯ之「頭部」，與

    勘驗結果不符，爰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㈥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

    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

    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：

　⒈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有下列證人之證詞可證：

　⑴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跟亥ＯＯ已經到他家了

    ，然後我後面就聽到辛○○跟辰○○好像在下面叫囂，就是他們

    衝上來了，我跟亥ＯＯ看到的時候，辛○○跟辰○○就叫亥ＯＯ下來

    ，可是亥ＯＯ沒有下去，亥ＯＯ又講一句話，說什麼我是跟誰的

    ，突然他們兩個好像就直接衝上來了，他們兩個很憤怒的衝

    上來，衝到他家門口，就是在雨遮那個庭院等語。

　⑵證人即被害人亥ＯＯ之父丑○○同居人丁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

    那時候我已經在睡覺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幾點，就是很吵，

    就吵一陣子了，我打開我家門前庭院的燈就開門，就看到三

    個人站在我前面，一個是亥ＯＯ，右邊那個是他的朋友阿喨，

    另外一個不認識是在庭的辰○○，阿喨跟辰○○在罵髒話，他們

    兩個都一直罵亥ＯＯ，己○○是站在汽車的那個角那裡等語。　

    　

　⒉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

    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，有下列證

    據可證：

　⑴證人寅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我到179號時，辰○○從

    斜坡走下來就對電話說我要打給建忠，當時辰○○態度感覺到

    很生氣，講電話聲音很大聲，說我現在打給建忠等語，於本

    院審理時經檢察官提示上開筆錄，仍證稱其偵訊所言屬實。

　⑵被告辰○○自承其認識建忠，在第二現場回稱：「你說你是建

    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，並提出其與劉建忠之對話

    紀錄翻拍照片附卷（其上無年份之記載，僅有顯示時間7月2

    9日上午1：49、1：50、1：51共4通撥出紀錄，劉建忠均未

    接聽，被告辰○○自述年份是112年），益徵寅○○所述非憑空

    虛捏，應堪採信。

　⑶被告辰○○諉稱其打電話之時機是在被告辛○○與被害人亥ＯＯ在

    第二現場還沒發生衝突之前，其打給建忠是想要藉由雙方共

    同認識之建忠平息紛爭云云，惟證人己○○所述之雙方衝突經

    過，較合於事件發展之脈絡，且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顯

    然是為挫被害人亥ＯＯ銳氣，長己方氣焰，被告辰○○之辯解難

    以採信。　　

　⒊基上，被告辰○○在第二現場，非單純旁觀者，有助長氣勢之

    行為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使被告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在

    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力還擊之際，繼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。

　㈦由上說明，被告辰○○之行為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

    果關係。

　㈧被告辰○○客觀上有上開分擔行為、助勢，自被告辰○○外觀表

    現，可推知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告辛○○之攻擊行為，確有共同之

    犯意聯絡，且被告辛○○所為，並未逾越犯意聯絡範圍。

　㈨被告辰○○親眼目擊被害人亥ＯＯ被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翻轉

    倒地後，仍上前攻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甚至在被害人亥ＯＯ無

    法自行站立，需倚靠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之際，再與被告辛○○

    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、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造成被告辛

    ○○情緒高漲、怒不可遏之情形下，持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頭部

    ，審酌一般人皆知人體頭部為要害部位，構造脆弱，倘受重

    擊，極易造成死亡之結果，被告辰○○智識正常、具有社會經

    驗，對此應無不知之理，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的結

    果，客觀上應具有預見可能性。　

　㈩在第二現場，被告辰○○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

    Ｏ，即擅自離去：

　⒈綜合證人己○○、壬○○之證詞，證人己○○見阻止被告2

　　人無效後，乃離開第二現場之時間為被告辛○○在斜坡拖行

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且被告己○○證稱其離去前，有告知被告

　　2 人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一節，核與證人即鄰居乙○○之證

　　詞相吻合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⒉關於被告辰○○是否攔阻被告辛○○傷害被害人亥ＯＯ，證人己○○

    之證詞非無瑕疵，且與證人壬○○、陳孟豪、寅○○之證詞迥異

    ，無足採取。至於證人即被告辛○○則無法具體指出被告辰○○

    勸阻之情節，僅泛稱：辰○○跟己○○他們是有在攔阻，就是說

    不要再這樣子等語，顯屬迴護之詞，不可採信。被告辰○○空

    言其有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被害人亥ＯＯ云云，無法信實。

　起訴書所載之下列犯罪事實無法證明：

　⒈被告辰○○除上開行為外，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

    二錄影檔案，及參酌在場證人己○○、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壬○○等人

    之證詞，仍無法確信爭點㈡屬實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

    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
　⒉爭點㈢，因被告辰○○否認，僅有證人己○○之單一指述，且證人

    己○○之證詞有前後不一之情形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

    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
四、所犯法條

　　核被告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

    罪。被告2 人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成立共同正

    犯。

五、量刑之理由

　㈠被告2人之犯罪情狀並無顯可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

    其刑之情形。

　㈡刑法第57條科刑因子之說明

　甲、被告辰○○

　　1.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
　　　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
　　　見被害人亥ＯＯ遭共犯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再被共犯

      辛○○毆打頭部，已無反擊能力，仍2次出手用力揮擊被害

      人亥ＯＯ臉部，且共犯辛○○返家持槍對空鳴槍，再持槍對著

      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，情緒已然高漲

      ，如失去理性，恐造成無法挽回之憾事，竟與共犯辛○○再

      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為共犯辛○○攻

      擊行為助勢。
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
　　　與被害人亥ＯＯ案發當日第一次見面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

      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案。
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因本案驟然離世，

      被害人亥ＯＯ父母即告訴人丑○○、戊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

      名者外，合稱告訴人2人）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

      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

      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之未成年子女

      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
　　⑴離婚，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。

　　⑵前有飲酒發生糾紛下手毆打他人之前例，經被害人撤回告

      訴，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，仍未反省再為本案。
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。
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
　　⑴犯後未報警或主動將被害人亥ＯＯ送醫。

　　⑵已賠償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元，並向告訴

      人丑○○表達關心之意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
　　⑶僅坦承部分客觀事實，矢口否認犯行，對案情避重就輕。

　乙、被告辛○○

　　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
　　⑴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不滿共犯辰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

      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
 　 ⑵被害人亥ＯＯ所持刀具已遭被告辛○○撞落，隨即經證人

　　　庚○○撿走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辛○○已無生命、身體

　　　之威脅。
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
　　　在第一現場將被害人亥ＯＯ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、徒手毆打

      被害人亥ＯＯ頭部、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

      被害人亥ＯＯ身體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，嗣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反

      擊能力，由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，仍未解氣再至第二現場叫

      囂、撞擊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甚且在斜坡拖行被害人

      亥ＯＯ、踹踢躺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更欲拿取水溝蓋、石

      頭攻擊被害人亥ＯＯ，幸經旁人阻止始停止。
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
　　　為同村鄰居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

　　　案。
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被害人亥ＯＯ因本案

      驟然離世，告訴人2人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

      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

      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未成年子女自幼失

      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
　　⑴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

　　⑵於案發前就有酒後情緒失控之情事，且有酒駕經檢察官為

      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，仍未能克制飲酒，致再生憾

      事。
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。
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
　　⑴見被害人亥ＯＯ嘴巴出血倒地不起，未主動呼叫救護車到場

      救援，待救護車到場後，有協助救護人員抬擔架。

　　⑵112年7月29日白天，與證人壬○○前往告訴人丑○○住處，告

      訴人丑○○心痛至極，夾雜三字經責罵被告辛○○，被告辛○○

      未積極尋求告訴人丑○○之原諒，仍出言挑釁，氣焰囂張。

　　⑶被告辛○○羈押期間，其母甲○○給付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20萬5

      千元，及提供祭奠供品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
　　⑷為認罪之陳述，於112年7月29日曾致電富世派出所，配合

      警方製作筆錄。

　丙、綜上所述，考量刑罰之應報、特別預防、一般預防等功能

      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並參考告訴人2人、同居人子○○對量刑

      之意見，認檢察官對被告辰○○求處有期徒刑8年，稍嫌過

      重；對被告辛○○求處有期徒刑12年，尚屬適當，判處被告

      辰○○有期徒刑7年6月、被告辛○○有期徒刑12年。

　六、沒收部分

　　　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1支及鋼珠1瓶，均為被告辛○○所有，

      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應

      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7條、第88條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

則第288條，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本案經檢察官卯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忠賢、張君如到庭執行職

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法官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梁昭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智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培元

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。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

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、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

法第43條2項、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，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、協

助被告之義務（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，但不得與被告明示

之意思相反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雪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

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一：

罪責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2 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及證述 3 證人己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4 證人庚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5 證人壬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6 證人癸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7 證人丁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8 證人寅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9 證人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10 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審理中之證述 11 證人陳孟豪112年8月2日偵訊具結筆錄（檢證26） 12 綜合證據說明書 13 現場照片與平面圖（檢證37） 14 現場及空拍照片圖檔（檢證104） 15 現場監視器畫面人別截圖（檢證105） 16 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1_2560x1920x6.m4v） 17 錄影檔案（CD：17鏡頭二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2_2560x1920x6.m4v） 18 錄影檔案（CD：13，檔案名稱：辛○○辰○○跑步至第二現場的畫面.mp4） 19 錄影檔案（CD：29鏡頭六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4_2560x1920x6.m4v） 20 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3，檔案名稱：警察到現場密錄器畫面.MP4） 21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2152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檢證55） 22 被害人亥ＯＯ相驗照片節選（檢證96） 23 扣案獵槍1把、鋼珠1罐（檢證75） 24 菜刀照片 25 刑案現場照片（檢證34） 26 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表：0000000新城分局辛○○案（檢證44） 27 計程車受損照片、機車後座扶手鐵架照片（檢證49） 28 112年7月28日02時11分新城分局員警受理現場職務報告（檢證50） 29 112年7月29日員警現場密錄器蒐證影像照片（檢證51） 30 112年7月29日花蓮縣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【案號00000000000000000】、119報案錄音檔譯文（檢證53） 31 花蓮縣警察局112年11月29日花警鑑字第1120063738號函所附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3日刑生字第1126055412號鑑定書（檢證91） 32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30日刑理字第1126028107號鑑定書（檢證98） 33 被害人亥ＯＯ花蓮慈濟醫院110至112年就診紀錄及病歷資料（陳辯證21） 34 兇刀照片及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（辯證1） 35 被告辛○○到案時之酒測表（辯證4） 36 被害人亥ＯＯ案發送醫時慈濟醫院急診病歷表（辯證5） 37 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29日警詢筆錄（檢證1） 38 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30日警詢筆錄（檢證2） 39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3） 40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4） 41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本院羈押訊問筆錄（檢證5） 42 被告辛○○112年9月14日偵訊筆錄（檢證6） 43 被告辰○○112年7月3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7） 44 被告辰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8） 

附件二：

科刑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2 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3 證人即告訴人丑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4 證人即告訴人戊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5 證人子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6 證人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7 徐小珍Facebook貼文（檢證80） 8 0000000-FB辛○○犯後態度譯文（檢證81） 9 被告辛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（檢證83） 10 被告辰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1年12月17日偵訊筆錄影本、本院102年度原易字第43號判決（檢證84） 11 被害人亥ＯＯ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5） 12 被告辰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6） 13 被告辛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7） 14 被害人亥ＯＯ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8） 15 被告辰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9） 16 被告辛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90） 17 子○○於112年12月18日偵查庭呈生活照（檢證93） 18 戊○○113年2月2日陳報狀及所附截圖（檢證95） 19 被告辛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1） 20 被告辰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2） 21 被害人亥ＯＯ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3） 22 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1，檔案名稱：FB辛○○及壬○○回第二現場向丑○○嗆聲影像.mp4） 23 被告辰○○與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三張（陳辯證14） 24 喪葬費、慰撫金簽收收據（辯證2） 25 被告辛○○家屬祭拜被害人亥ＯＯ作七及百日祭日之期日及照片（辯證3） 26 被告2人之戶籍資料（院證1） 沒收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非制式長槍1支】（檢證100） 2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鋼珠1罐】（檢證100-1） 

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辰○○




選任辯護人  林韋翰律師（法扶律師)
            林其鴻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            許正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被      告  辛○○




選任辯護人  許建榮律師（法扶律師)
            張照堂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            曾炳憲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017號、112年度偵字第6284號），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辰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
辛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拾貳年。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壹支及鋼珠壹瓶均沒收。
　　事　實
一、辛○○（綽號阿喨）原住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○0號
　　，與亥ＯＯ、己○○係鄰居關係，辰○○為辛○○友人，壬
　　○○為辛○○配偶，寅○○為壬○○表弟，其等於民國112
　　年7 月28日22時許，相約至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某卡拉OK店
　　飲酒唱歌，聚會結束，一行人搭車離開卡拉OK店。返家後，辛○○與壬○○擬償還先前向姑丈庚○○所借之款項，辛○○在步行回家路上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0分15秒許，先至住處旁之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，站在庚○○所停放計程車（下稱系爭計程車）旁之窗戶，呼叫庚○○、癸○○，庚○○、癸○○聞聲後走出戶外，在住處後門與辛○○聊天，壬○○則回家拿錢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己○○趕往通報辛○○，亥ＯＯ對辰○○不滿一事。與此同時，亥ＯＯ返回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住處拿取菜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14秒許，途經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前之村道路（下稱第一現場），辛○○見狀乃以身體撞亥ＯＯ，致亥ＯＯ倒地，亥ＯＯ所持菜刀掉落地面，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48秒許由庚○○撿走。
二、壬○○回家拿現金後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57秒許，步行前往第一現場，辰○○原本躺在辛○○住處前道路休息，察有異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14秒許，亦步行前往第一現場查看，途中與原本要走路回家之辛○○巧遇，兩人短暫交談後，偕同至第一現場。辛○○與辰○○客觀上能預見頭部為人體要害，如在他人撞擊頭部後，又用力毆打他人頭部，可能發生致人死亡之結果，仍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辛○○先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亥ＯＯ，使亥ＯＯ頭部撞及系爭計程車右前車門，致車門凹陷，亥ＯＯ因而枕骨骨折，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徒手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，己○○趕緊上前面對辛○○，用手架開辛○○，避免辛○○靠近亥ＯＯ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辰○○趁空檔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原本在攔阻辛○○之己○○回頭驚見此情，乃走到亥ＯＯ與辰○○中間，以保護亥ＯＯ，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己○○背對辛○○，辛○○上前靠近亥ＯＯ，己○○伸出右手攔阻，並以身體阻擋使辛○○往後退，防止辛○○攻擊亥ＯＯ，在己○○不及防範之情況下，辰○○緊接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期間辰○○怒嗆亥ＯＯ：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待同日1時45分39秒許，亥ＯＯ始被己○○拉起後站立。
三、怒氣未消之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4秒許走回第一現場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9秒許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再毆打亥ＯＯ，己○○在旁勸阻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6分1秒許，己○○攙扶亥ＯＯ離開第一現場返回亥ＯＯ住處。詎於112年7月29日1時47分37秒許，辛○○、辰○○又一同至亥ＯＯ住處前庭院（下稱第二現場）叫囂，亥ＯＯ回稱:「我是建忠的人」等語，辛○○聞之不悅，以身體撞亥ＯＯ，使亥ＯＯ撞及亥ＯＯ住處大門前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，機車往左側倒，亥ＯＯ往機車右側倒。亥ＯＯ坐起地面後，辰○○怒嗆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等語，助長辛○○氣勢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再打亥ＯＯ頭部3拳，使亥ＯＯ倒地不起，出現頭部受重創致呼吸困難之鼾聲。己○○見阻止辛○○、辰○○無效後，遂告知辛○○、辰○○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，隨即離開第二現場。
四、辛○○拉住亥ＯＯ一腳腳踝，以亥ＯＯ頭部及身體在地面摩擦之方式，從亥ＯＯ住處前庭院往下斜坡拖行8公尺至斜坡底端近馬路處，才放下亥ＯＯ腳踝。嗣壬○○、壬○○堂弟陳孟豪一同趕到第二現場，斯時寅○○接獲其母電話，得知上情，亦趕緊返家查看，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。陳孟豪、寅○○目睹辛○○仍踹踢躺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及欲拿取路旁水溝蓋、石頭攻擊亥ＯＯ，遂上前阻攔，辛○○始行罷手。
五、壬○○、寅○○見亥ＯＯ嘴巴出血、意識不清，遂於112年7月29日2時9分許撥打119，救護車於112年7月29日2時19分許抵達第二現場，亥ＯＯ於112年7月29日2時33分許送醫，112年7月29日2時50分許到達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（下稱花蓮慈濟醫院），經花蓮慈濟醫院搶救後，因左側大腦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進行開刀，延至112年8月1日4時43分許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併顱骨骨折及缺氧性腦病變，仍不治死亡。亥ＯＯ於112年8月3日經法醫師解剖後，查知其受有上下唇右側挫裂傷，上唇右上方1乘1公分擦挫傷，右眉上方4乘2公分擦挫傷，右顴5乘4公分擦挫傷與10公分垂直刮擦傷，左眼眶外側四處擦挫傷最大約5乘2公分，右肩4乘3公分擦傷，右乳頭上方4乘4公分擦傷，胸外側5乘4公分擦挫傷，左下腹平行刮擦傷，右腕上2乘1公分擦傷，右手背三處擦傷最大0.5乘0.5公分，右大腿外側縫合外傷一處，近端0.5乘0.5公分皮膚缺損，遠端點狀皮膚缺損四處，右大腿背側6公分刮擦傷，右膝上4乘2公分膝下3乘2公分擦傷，左肘內側3乘1公分外側4乘1公分擦傷，左腕外側1.5乘1公分擦傷，左手背二處擦傷最大1乘0.5公分，左小指第二指節0.7乘0.7公分表皮缺損，左膝3乘1公分及2乘1公分擦傷二處，左踝外側三處擦傷最大1乘1公分，左腳第二趾0.5乘0.3公分表皮缺損，及頭部後枕骨骨折及外傷、硬腦膜下出血造成腦壓升高腦疝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證據名稱：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二、本案爭點
　㈠被告辰○○是否於112年7月29日1 時44分許，在第一現場，以拳頭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2下？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 時45分許，被告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被告辰○○是否共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？
　㈢被告辰○○有無在第二現場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臉部2下？
　㈣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被告辰○○是否與證人寅○○擦肩而過，邊走邊說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？
　㈤被告辰○○是否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
　　，即擅自離去？
　㈥被告辰○○的行為，是否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
　　果關係？
　㈦被告辰○○主觀上是否與被告辛○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
　　絡，而為上開犯行？
　㈧被告辛○○的實行行為是否逾越犯意聯絡的範圍？
　㈨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的死亡結果，客觀上有無預見
　　可能性？
三、國民法官法庭之判斷
　㈠案發當日，在第一現場，被告辛○○、辰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被告2人）、證人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己○○、壬○○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之行為歷程，及被告辛○○住處、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、被害人亥ＯＯ住處相對位置，有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）、現場空拍圖附卷可稽，先予敘明。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證人己○○趕往通報被告辛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辰○○不滿一事：
　⒈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「（檢察官問：亥ＯＯ說他對誰不滿？）他那時候就跟我講，好像是辛○○的朋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是哪一位朋友呢？）辰○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後來你走到庚○○家，你跟辛○○說亥ＯＯ是要找哪一個人？）我那時候跟辛○○講說亥ＯＯ好像要找你的朋友，然後他問我說，他幹嘛這樣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宿醉。」。
　⒉證人癸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我們在跟辛○○聊天的時候，己○○就跑過來了，跑過來說「阿喨，阿喨，亥ＯＯ要過來找辰○○喔」，然後阿喨就說「好啊，叫他過來」等語。
　⒊被告辛○○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：己○○是說要找辰○○等語。
　⒋由上說明，起訴書記載「亥ＯＯ因不滿辛○○、辰○○2人」，應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㈢國民法官法庭基於附件一之證據，認為被告辛○○對於全部犯罪事實的自白，與事實相符合，可以相信，但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下列起訴書之記載，應予更正：
　⒈被告辛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是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被害人亥ＯＯ，而非踹踢被害人亥ＯＯ。
　⒉被告辛○○於用力推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並未出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是在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始上前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。
　㈣被害人亥ＯＯ撞擊系爭計程車之身體部位包含頭部，且導致其枕骨骨折，為最主要之致死傷：　
　⒈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言詞說明：死者主要是後枕骨撞擊之後，對衝性的造成前額的出血。顱骨是一個硬的殼，裡面只能容納固定的容積，如果前面這邊有出血的話，血塊體積比較大的時候，就沒有地方可以擠了，就會把腦往一個比較有出口的地方去擠。頭部外傷到他開始出現打鼾，陷入昏迷的話，大概是腦裡面的那個血塊堆積起來已經越來越多了，體積夠大，會形成足夠的壓力，把腦幹開始壓迫，壓迫以後，他意識就改變，就會開始陷入昏迷，這個死者後來出現缺氧性腦病變，表示他後來腦的循環也變得很不好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死亡經過研判的㈢，這撞擊的機轉是一個頭部在運動中，然後撞停在一個固定的東西上面，仰跌當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，滑倒後仰跌撞上去，但如果說旁邊有牆，或頭部揮動的時候撞到也是可以，那時候製作鑑定報告的時候是寫得有點太快了等語，經審判長當庭播放CD：16鏡頭一錄影檔案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明確表示：我想其實這個主要的致死傷，我相信還是撞到計程車的這一次，因為他的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對衝型傷害。死者枕骨的頭皮上面的出血的位置是單一處，沒有多處，他枕骨的線性骨折裂縫只有一條，沒有交叉，如果多次的話，有時第一次的裂縫跟第二次裂縫會產生不同的方向裂縫的時候，會產生交叉，這個案子看起來只有撞擊一次而已，我是覺得比較像是計程車那一次。死者有點加速的往那邊衝的時候，那個速度應該絕對夠了，就是用那樣的速度去撞擊一個鋼製平面的車門，造成一個枕骨的線性骨折，後面產生對衝傷，我想那樣子的力道，是絕對足夠。死者的體位有改變，他原來是左側撞到，後來轉了一個方向，所以我覺得這在轉動的時候，有可能那時候頭部有碰撞，我想應該撞到頭的機會是有，這一定有。我想主要引起他的傷害，是這一次的撞擊，血出來當然不是撞了以後立刻就有50cc的血在頭顱腔裡面，血液要慢漫流出來，到他意識喪失，這一定有時間差，那是一個漸漸的過程，這過程裡面，如果還有額外的再去晃動他的頭，對他的頭施加一點打擊，當然會讓他更快進到昏迷不醒、腦壓增高等語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之論述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卷內客觀事證，應堪採信。
　⒉證人庚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亥ＯＯ腰部撞到我計程車左前方，導致計程車凹陷云云，除撞擊系爭計程車位置與事實有悖外，衡諸人之頭部可轉動，被害人亥ＯＯ遭被告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撞擊速度非慢，過程中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勢必因晃動而碰撞系爭計程車，證人庚○○未能全面觀察，其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，被告辰○○辯護人主張被害人亥ＯＯ只有身體左側撞到計程車云云，實在殊難想像。
　⒊起訴書依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第8頁所載「致傷機轉為仰跌碰撞造成」，記載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「『往後倒，致頭部撞及』後方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後座扶手鐵架」，因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澄清如上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　　
　㈤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被告辰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之方式為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被告辰○○再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證人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待112年7月29日1時45分39秒許，被害人亥ＯＯ始被證人己○○拉起後站立，從畫面上就可以感受到被告辰○○力道非輕，佐以被告辰○○期間曾口出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之目的，顯然是為了幫被告辛○○出氣，被告辰○○所持：其基於使被害人亥ＯＯ清醒之善意，才打被害人亥ＯＯ2巴掌之辯解，不合乎常情，不足採信。另起訴書記載被告辰○○「以拳頭打」被害人亥ＯＯ之「頭部」，與勘驗結果不符，爰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㈥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：
　⒈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有下列證人之證詞可證：
　⑴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跟亥ＯＯ已經到他家了，然後我後面就聽到辛○○跟辰○○好像在下面叫囂，就是他們衝上來了，我跟亥ＯＯ看到的時候，辛○○跟辰○○就叫亥ＯＯ下來，可是亥ＯＯ沒有下去，亥ＯＯ又講一句話，說什麼我是跟誰的，突然他們兩個好像就直接衝上來了，他們兩個很憤怒的衝上來，衝到他家門口，就是在雨遮那個庭院等語。
　⑵證人即被害人亥ＯＯ之父丑○○同居人丁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已經在睡覺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幾點，就是很吵，就吵一陣子了，我打開我家門前庭院的燈就開門，就看到三個人站在我前面，一個是亥ＯＯ，右邊那個是他的朋友阿喨，另外一個不認識是在庭的辰○○，阿喨跟辰○○在罵髒話，他們兩個都一直罵亥ＯＯ，己○○是站在汽車的那個角那裡等語。　　
　⒉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，有下列證據可證：
　⑴證人寅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我到179號時，辰○○從斜坡走下來就對電話說我要打給建忠，當時辰○○態度感覺到很生氣，講電話聲音很大聲，說我現在打給建忠等語，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提示上開筆錄，仍證稱其偵訊所言屬實。
　⑵被告辰○○自承其認識建忠，在第二現場回稱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，並提出其與劉建忠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卷（其上無年份之記載，僅有顯示時間7月29日上午1：49、1：50、1：51共4通撥出紀錄，劉建忠均未接聽，被告辰○○自述年份是112年），益徵寅○○所述非憑空虛捏，應堪採信。
　⑶被告辰○○諉稱其打電話之時機是在被告辛○○與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還沒發生衝突之前，其打給建忠是想要藉由雙方共同認識之建忠平息紛爭云云，惟證人己○○所述之雙方衝突經過，較合於事件發展之脈絡，且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顯然是為挫被害人亥ＯＯ銳氣，長己方氣焰，被告辰○○之辯解難以採信。　　
　⒊基上，被告辰○○在第二現場，非單純旁觀者，有助長氣勢之行為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使被告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在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力還擊之際，繼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。
　㈦由上說明，被告辰○○之行為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。
　㈧被告辰○○客觀上有上開分擔行為、助勢，自被告辰○○外觀表現，可推知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告辛○○之攻擊行為，確有共同之犯意聯絡，且被告辛○○所為，並未逾越犯意聯絡範圍。
　㈨被告辰○○親眼目擊被害人亥ＯＯ被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翻轉倒地後，仍上前攻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甚至在被害人亥ＯＯ無法自行站立，需倚靠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之際，再與被告辛○○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、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造成被告辛○○情緒高漲、怒不可遏之情形下，持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審酌一般人皆知人體頭部為要害部位，構造脆弱，倘受重擊，極易造成死亡之結果，被告辰○○智識正常、具有社會經驗，對此應無不知之理，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的結果，客觀上應具有預見可能性。　
　㈩在第二現場，被告辰○○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，即擅自離去：
　⒈綜合證人己○○、壬○○之證詞，證人己○○見阻止被告2
　　人無效後，乃離開第二現場之時間為被告辛○○在斜坡拖行
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且被告己○○證稱其離去前，有告知被告
　　2 人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一節，核與證人即鄰居乙○○之證
　　詞相吻合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　⒉關於被告辰○○是否攔阻被告辛○○傷害被害人亥ＯＯ，證人己○○之證詞非無瑕疵，且與證人壬○○、陳孟豪、寅○○之證詞迥異，無足採取。至於證人即被告辛○○則無法具體指出被告辰○○勸阻之情節，僅泛稱：辰○○跟己○○他們是有在攔阻，就是說不要再這樣子等語，顯屬迴護之詞，不可採信。被告辰○○空言其有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被害人亥ＯＯ云云，無法信實。
　起訴書所載之下列犯罪事實無法證明：
　⒈被告辰○○除上開行為外，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及參酌在場證人己○○、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壬○○等人之證詞，仍無法確信爭點㈡屬實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　⒉爭點㈢，因被告辰○○否認，僅有證人己○○之單一指述，且證人己○○之證詞有前後不一之情形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四、所犯法條
　　核被告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。被告2 人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成立共同正犯。
五、量刑之理由
　㈠被告2人之犯罪情狀並無顯可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情形。
　㈡刑法第57條科刑因子之說明
　甲、被告辰○○
　　1.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　　　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　　　見被害人亥ＯＯ遭共犯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再被共犯辛○○毆打頭部，已無反擊能力，仍2次出手用力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且共犯辛○○返家持槍對空鳴槍，再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，情緒已然高漲，如失去理性，恐造成無法挽回之憾事，竟與共犯辛○○再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為共犯辛○○攻擊行為助勢。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　　　與被害人亥ＯＯ案發當日第一次見面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案。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因本案驟然離世，被害人亥ＯＯ父母即告訴人丑○○、戊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告訴人2人）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　　⑴離婚，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。
　　⑵前有飲酒發生糾紛下手毆打他人之前例，經被害人撤回告訴，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，仍未反省再為本案。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。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　　⑴犯後未報警或主動將被害人亥ＯＯ送醫。
　　⑵已賠償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元，並向告訴人丑○○表達關心之意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　　⑶僅坦承部分客觀事實，矢口否認犯行，對案情避重就輕。
　乙、被告辛○○
　　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　　⑴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不滿共犯辰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 　 ⑵被害人亥ＯＯ所持刀具已遭被告辛○○撞落，隨即經證人
　　　庚○○撿走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辛○○已無生命、身體
　　　之威脅。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　　　在第一現場將被害人亥ＯＯ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、徒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、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被害人亥ＯＯ身體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，嗣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反擊能力，由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，仍未解氣再至第二現場叫囂、撞擊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甚且在斜坡拖行被害人亥ＯＯ、踹踢躺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更欲拿取水溝蓋、石頭攻擊被害人亥ＯＯ，幸經旁人阻止始停止。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　　　為同村鄰居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
　　　案。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被害人亥ＯＯ因本案驟然離世，告訴人2人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　　⑴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
　　⑵於案發前就有酒後情緒失控之情事，且有酒駕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，仍未能克制飲酒，致再生憾事。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。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　　⑴見被害人亥ＯＯ嘴巴出血倒地不起，未主動呼叫救護車到場救援，待救護車到場後，有協助救護人員抬擔架。
　　⑵112年7月29日白天，與證人壬○○前往告訴人丑○○住處，告訴人丑○○心痛至極，夾雜三字經責罵被告辛○○，被告辛○○未積極尋求告訴人丑○○之原諒，仍出言挑釁，氣焰囂張。
　　⑶被告辛○○羈押期間，其母甲○○給付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20萬5千元，及提供祭奠供品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　　⑷為認罪之陳述，於112年7月29日曾致電富世派出所，配合警方製作筆錄。
　丙、綜上所述，考量刑罰之應報、特別預防、一般預防等功能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並參考告訴人2人、同居人子○○對量刑之意見，認檢察官對被告辰○○求處有期徒刑8年，稍嫌過重；對被告辛○○求處有期徒刑12年，尚屬適當，判處被告辰○○有期徒刑7年6月、被告辛○○有期徒刑12年。
　六、沒收部分
　　　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1支及鋼珠1瓶，均為被告辛○○所有，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應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7條、第88條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88條，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本案經檢察官卯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忠賢、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法官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梁昭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智恒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培元
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。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、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、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，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、協助被告之義務（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，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雪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附件一：
		罪責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2

		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及證述



		3

		證人己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4

		證人庚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5

		證人壬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6

		證人癸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7

		證人丁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8

		證人寅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9

		證人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10

		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11

		證人陳孟豪112年8月2日偵訊具結筆錄（檢證26）



		12

		綜合證據說明書



		13

		現場照片與平面圖（檢證37）



		14

		現場及空拍照片圖檔（檢證104）



		15

		現場監視器畫面人別截圖（檢證105）



		16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1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17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7鏡頭二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2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18

		錄影檔案（CD：13，檔案名稱：辛○○辰○○跑步至第二現場的畫面.mp4）



		19

		錄影檔案（CD：29鏡頭六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4_2560x1920x6.m4v）



		20

		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3，檔案名稱：警察到現場密錄器畫面.MP4）



		21

		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2152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檢證55）



		22

		被害人亥ＯＯ相驗照片節選（檢證96）



		23

		扣案獵槍1把、鋼珠1罐（檢證75）



		24

		菜刀照片



		25

		刑案現場照片（檢證34）



		26

		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表：0000000新城分局辛○○案（檢證44）



		27

		計程車受損照片、機車後座扶手鐵架照片（檢證49）



		28

		112年7月28日02時11分新城分局員警受理現場職務報告（檢證50）



		29

		112年7月29日員警現場密錄器蒐證影像照片（檢證51）



		30

		112年7月29日花蓮縣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【案號00000000000000000】、119報案錄音檔譯文（檢證53）



		31

		花蓮縣警察局112年11月29日花警鑑字第1120063738號函所附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3日刑生字第1126055412號鑑定書（檢證91）



		32

		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30日刑理字第1126028107號鑑定書（檢證98）



		33

		被害人亥ＯＯ花蓮慈濟醫院110至112年就診紀錄及病歷資料（陳辯證21）



		34

		兇刀照片及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（辯證1）



		35

		被告辛○○到案時之酒測表（辯證4）



		36

		被害人亥ＯＯ案發送醫時慈濟醫院急診病歷表（辯證5）



		37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29日警詢筆錄（檢證1）



		38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30日警詢筆錄（檢證2）



		39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3）



		40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4）



		41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本院羈押訊問筆錄（檢證5）



		42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9月14日偵訊筆錄（檢證6）



		43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7月3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7）



		44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8）







附件二：
		科刑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2

		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丑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4

		證人即告訴人戊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5

		證人子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6

		證人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



		7

		徐小珍Facebook貼文（檢證80）



		8

		0000000-FB辛○○犯後態度譯文（檢證81）



		9

		被告辛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（檢證83）



		10

		被告辰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1年12月17日偵訊筆錄影本、本院102年度原易字第43號判決（檢證84）



		11

		被害人亥ＯＯ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5）



		12

		被告辰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6）



		13

		被告辛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7）



		14

		被害人亥ＯＯ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8）



		15

		被告辰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9）



		16

		被告辛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90）



		17

		子○○於112年12月18日偵查庭呈生活照（檢證93）



		18

		戊○○113年2月2日陳報狀及所附截圖（檢證95）



		19

		被告辛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1）



		20

		被告辰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2）



		21

		被害人亥ＯＯ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3）



		22

		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1，檔案名稱：FB辛○○及壬○○回第二現場向丑○○嗆聲影像.mp4）



		23

		被告辰○○與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三張（陳辯證14）



		24

		喪葬費、慰撫金簽收收據（辯證2）



		25

		被告辛○○家屬祭拜被害人亥ＯＯ作七及百日祭日之期日及照片（辯證3）



		26

		被告2人之戶籍資料（院證1）



		沒收部分

		




		次序

		證據名稱



		1

		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非制式長槍1支】（檢證100）



		2

		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鋼珠1罐】（檢證100-1）





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2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辰○○





選任辯護人  林韋翰律師（法扶律師)

            林其鴻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            許正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被      告  辛○○





選任辯護人  許建榮律師（法扶律師)

            張照堂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            曾炳憲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被告因傷害致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017號、112年度偵字第6284號），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辰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。

辛○○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，處有期徒刑拾貳年。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壹支及鋼珠壹瓶均沒收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辛○○（綽號阿喨）原住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○0號

　　，與亥ＯＯ、己○○係鄰居關係，辰○○為辛○○友人，壬

　　○○為辛○○配偶，寅○○為壬○○表弟，其等於民國112

　　年7 月28日22時許，相約至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某卡拉OK店

　　飲酒唱歌，聚會結束，一行人搭車離開卡拉OK店。返家後，辛○○與壬○○擬償還先前向姑丈庚○○所借之款項，辛○○在步行回家路上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0分15秒許，先至住處旁之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，站在庚○○所停放計程車（下稱系爭計程車）旁之窗戶，呼叫庚○○、癸○○，庚○○、癸○○聞聲後走出戶外，在住處後門與辛○○聊天，壬○○則回家拿錢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己○○趕往通報辛○○，亥ＯＯ對辰○○不滿一事。與此同時，亥ＯＯ返回花蓮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住處拿取菜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14秒許，途經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前之村道路（下稱第一現場），辛○○見狀乃以身體撞亥ＯＯ，致亥ＯＯ倒地，亥ＯＯ所持菜刀掉落地面，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48秒許由庚○○撿走。

二、壬○○回家拿現金後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2分57秒許，步行前往第一現場，辰○○原本躺在辛○○住處前道路休息，察有異狀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14秒許，亦步行前往第一現場查看，途中與原本要走路回家之辛○○巧遇，兩人短暫交談後，偕同至第一現場。辛○○與辰○○客觀上能預見頭部為人體要害，如在他人撞擊頭部後，又用力毆打他人頭部，可能發生致人死亡之結果，仍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辛○○先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亥ＯＯ，使亥ＯＯ頭部撞及系爭計程車右前車門，致車門凹陷，亥ＯＯ因而枕骨骨折，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徒手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，己○○趕緊上前面對辛○○，用手架開辛○○，避免辛○○靠近亥ＯＯ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辰○○趁空檔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原本在攔阻辛○○之己○○回頭驚見此情，乃走到亥ＯＯ與辰○○中間，以保護亥ＯＯ，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己○○背對辛○○，辛○○上前靠近亥ＯＯ，己○○伸出右手攔阻，並以身體阻擋使辛○○往後退，防止辛○○攻擊亥ＯＯ，在己○○不及防範之情況下，辰○○緊接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期間辰○○怒嗆亥ＯＯ：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待同日1時45分39秒許，亥ＯＯ始被己○○拉起後站立。

三、怒氣未消之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4秒許走回第一現場，於112年7月29日1時45分49秒許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再毆打亥ＯＯ，己○○在旁勸阻。嗣於112年7月29日1時46分1秒許，己○○攙扶亥ＯＯ離開第一現場返回亥ＯＯ住處。詎於112年7月29日1時47分37秒許，辛○○、辰○○又一同至亥ＯＯ住處前庭院（下稱第二現場）叫囂，亥ＯＯ回稱:「我是建忠的人」等語，辛○○聞之不悅，以身體撞亥ＯＯ，使亥ＯＯ撞及亥ＯＯ住處大門前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，機車往左側倒，亥ＯＯ往機車右側倒。亥ＯＯ坐起地面後，辰○○怒嗆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等語，助長辛○○氣勢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再打亥ＯＯ頭部3拳，使亥ＯＯ倒地不起，出現頭部受重創致呼吸困難之鼾聲。己○○見阻止辛○○、辰○○無效後，遂告知辛○○、辰○○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，隨即離開第二現場。

四、辛○○拉住亥ＯＯ一腳腳踝，以亥ＯＯ頭部及身體在地面摩擦之方式，從亥ＯＯ住處前庭院往下斜坡拖行8公尺至斜坡底端近馬路處，才放下亥ＯＯ腳踝。嗣壬○○、壬○○堂弟陳孟豪一同趕到第二現場，斯時寅○○接獲其母電話，得知上情，亦趕緊返家查看，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。陳孟豪、寅○○目睹辛○○仍踹踢躺在地上之亥ＯＯ，及欲拿取路旁水溝蓋、石頭攻擊亥ＯＯ，遂上前阻攔，辛○○始行罷手。

五、壬○○、寅○○見亥ＯＯ嘴巴出血、意識不清，遂於112年7月29日2時9分許撥打119，救護車於112年7月29日2時19分許抵達第二現場，亥ＯＯ於112年7月29日2時33分許送醫，112年7月29日2時50分許到達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（下稱花蓮慈濟醫院），經花蓮慈濟醫院搶救後，因左側大腦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進行開刀，延至112年8月1日4時43分許因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併顱骨骨折及缺氧性腦病變，仍不治死亡。亥ＯＯ於112年8月3日經法醫師解剖後，查知其受有上下唇右側挫裂傷，上唇右上方1乘1公分擦挫傷，右眉上方4乘2公分擦挫傷，右顴5乘4公分擦挫傷與10公分垂直刮擦傷，左眼眶外側四處擦挫傷最大約5乘2公分，右肩4乘3公分擦傷，右乳頭上方4乘4公分擦傷，胸外側5乘4公分擦挫傷，左下腹平行刮擦傷，右腕上2乘1公分擦傷，右手背三處擦傷最大0.5乘0.5公分，右大腿外側縫合外傷一處，近端0.5乘0.5公分皮膚缺損，遠端點狀皮膚缺損四處，右大腿背側6公分刮擦傷，右膝上4乘2公分膝下3乘2公分擦傷，左肘內側3乘1公分外側4乘1公分擦傷，左腕外側1.5乘1公分擦傷，左手背二處擦傷最大1乘0.5公分，左小指第二指節0.7乘0.7公分表皮缺損，左膝3乘1公分及2乘1公分擦傷二處，左踝外側三處擦傷最大1乘1公分，左腳第二趾0.5乘0.3公分表皮缺損，及頭部後枕骨骨折及外傷、硬腦膜下出血造成腦壓升高腦疝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證據名稱：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
二、本案爭點

　㈠被告辰○○是否於112年7月29日1 時44分許，在第一現場，以拳頭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2下？
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 時45分許，被告辛○○返家持無殺傷力之槍枝，對空鳴槍、持槍對著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後，被告辰○○是否共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？

　㈢被告辰○○有無在第二現場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臉部2下？

　㈣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被告辰○○是否與證人寅○○擦肩而過，邊走邊說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？

　㈤被告辰○○是否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

　　，即擅自離去？

　㈥被告辰○○的行為，是否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

　　果關係？

　㈦被告辰○○主觀上是否與被告辛○○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

　　絡，而為上開犯行？

　㈧被告辛○○的實行行為是否逾越犯意聯絡的範圍？

　㈨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的死亡結果，客觀上有無預見

　　可能性？

三、國民法官法庭之判斷

　㈠案發當日，在第一現場，被告辛○○、辰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被告2人）、證人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己○○、壬○○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之行為歷程，及被告辛○○住處、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、被害人亥ＯＯ住處相對位置，有證人庚○○與癸○○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）、現場空拍圖附卷可稽，先予敘明。

　㈡於112年7月29日1時41分14秒許，證人己○○趕往通報被告辛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辰○○不滿一事：

　⒈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「（檢察官問：亥ＯＯ說他對誰不滿？）他那時候就跟我講，好像是辛○○的朋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是哪一位朋友呢？）辰○○。」、「（檢察官問：後來你走到庚○○家，你跟辛○○說亥ＯＯ是要找哪一個人？）我那時候跟辛○○講說亥ＯＯ好像要找你的朋友，然後他問我說，他幹嘛這樣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宿醉。」。

　⒉證人癸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我們在跟辛○○聊天的時候，己○○就跑過來了，跑過來說「阿喨，阿喨，亥ＯＯ要過來找辰○○喔」，然後阿喨就說「好啊，叫他過來」等語。

　⒊被告辛○○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：己○○是說要找辰○○等語。

　⒋由上說明，起訴書記載「亥ＯＯ因不滿辛○○、辰○○2人」，應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㈢國民法官法庭基於附件一之證據，認為被告辛○○對於全部犯罪事實的自白，與事實相符合，可以相信，但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下列起訴書之記載，應予更正：

　⒈被告辛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3分37秒許，是用力推站立於系爭計程車旁之被害人亥ＯＯ，而非踹踢被害人亥ＯＯ。

　⒉被告辛○○於用力推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並未出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是在亥ＯＯ翻轉倒地後，辛○○始上前毆打躺在地上之亥ＯＯ頭部。

　㈣被害人亥ＯＯ撞擊系爭計程車之身體部位包含頭部，且導致其枕骨骨折，為最主要之致死傷：　

　⒈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本院審理時，以言詞說明：死者主要是後枕骨撞擊之後，對衝性的造成前額的出血。顱骨是一個硬的殼，裡面只能容納固定的容積，如果前面這邊有出血的話，血塊體積比較大的時候，就沒有地方可以擠了，就會把腦往一個比較有出口的地方去擠。頭部外傷到他開始出現打鼾，陷入昏迷的話，大概是腦裡面的那個血塊堆積起來已經越來越多了，體積夠大，會形成足夠的壓力，把腦幹開始壓迫，壓迫以後，他意識就改變，就會開始陷入昏迷，這個死者後來出現缺氧性腦病變，表示他後來腦的循環也變得很不好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死亡經過研判的㈢，這撞擊的機轉是一個頭部在運動中，然後撞停在一個固定的東西上面，仰跌當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，滑倒後仰跌撞上去，但如果說旁邊有牆，或頭部揮動的時候撞到也是可以，那時候製作鑑定報告的時候是寫得有點太快了等語，經審判長當庭播放CD：16鏡頭一錄影檔案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明確表示：我想其實這個主要的致死傷，我相信還是撞到計程車的這一次，因為他的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對衝型傷害。死者枕骨的頭皮上面的出血的位置是單一處，沒有多處，他枕骨的線性骨折裂縫只有一條，沒有交叉，如果多次的話，有時第一次的裂縫跟第二次裂縫會產生不同的方向裂縫的時候，會產生交叉，這個案子看起來只有撞擊一次而已，我是覺得比較像是計程車那一次。死者有點加速的往那邊衝的時候，那個速度應該絕對夠了，就是用那樣的速度去撞擊一個鋼製平面的車門，造成一個枕骨的線性骨折，後面產生對衝傷，我想那樣子的力道，是絕對足夠。死者的體位有改變，他原來是左側撞到，後來轉了一個方向，所以我覺得這在轉動的時候，有可能那時候頭部有碰撞，我想應該撞到頭的機會是有，這一定有。我想主要引起他的傷害，是這一次的撞擊，血出來當然不是撞了以後立刻就有50cc的血在頭顱腔裡面，血液要慢漫流出來，到他意識喪失，這一定有時間差，那是一個漸漸的過程，這過程裡面，如果還有額外的再去晃動他的頭，對他的頭施加一點打擊，當然會讓他更快進到昏迷不醒、腦壓增高等語，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之論述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及卷內客觀事證，應堪採信。

　⒉證人庚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亥ＯＯ腰部撞到我計程車左前方，導致計程車凹陷云云，除撞擊系爭計程車位置與事實有悖外，衡諸人之頭部可轉動，被害人亥ＯＯ遭被告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撞擊速度非慢，過程中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勢必因晃動而碰撞系爭計程車，證人庚○○未能全面觀察，其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，被告辰○○辯護人主張被害人亥ＯＯ只有身體左側撞到計程車云云，實在殊難想像。

　⒊起訴書依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第8頁所載「致傷機轉為仰跌碰撞造成」，記載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「『往後倒，致頭部撞及』後方停放之車號000-0000號機車後座扶手鐵架」，因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澄清如上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　　

　㈤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被告辰○○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6秒許，毆打被害人亥ＯＯ之方式為伸直手臂，以手掌用力揮擊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低頭看地面，被告辰○○再於112年7月29日1時44分14秒許，以相同方式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1下，被害人亥ＯＯ被打後頭部晃動，並以手托住額頭，證人己○○自112年7月29日1時44分29秒許起，多次試圖拉起坐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待112年7月29日1時45分39秒許，被害人亥ＯＯ始被證人己○○拉起後站立，從畫面上就可以感受到被告辰○○力道非輕，佐以被告辰○○期間曾口出「阿喨是你叫的嗎」等語，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之目的，顯然是為了幫被告辛○○出氣，被告辰○○所持：其基於使被害人亥ＯＯ清醒之善意，才打被害人亥ＯＯ2巴掌之辯解，不合乎常情，不足採信。另起訴書記載被告辰○○「以拳頭打」被害人亥ＯＯ之「頭部」，與勘驗結果不符，爰予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㈥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：

　⒈被告2人有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，有下列證人之證詞可證：

　⑴證人己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跟亥ＯＯ已經到他家了，然後我後面就聽到辛○○跟辰○○好像在下面叫囂，就是他們衝上來了，我跟亥ＯＯ看到的時候，辛○○跟辰○○就叫亥ＯＯ下來，可是亥ＯＯ沒有下去，亥ＯＯ又講一句話，說什麼我是跟誰的，突然他們兩個好像就直接衝上來了，他們兩個很憤怒的衝上來，衝到他家門口，就是在雨遮那個庭院等語。

　⑵證人即被害人亥ＯＯ之父丑○○同居人丁○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那時候我已經在睡覺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幾點，就是很吵，就吵一陣子了，我打開我家門前庭院的燈就開門，就看到三個人站在我前面，一個是亥ＯＯ，右邊那個是他的朋友阿喨，另外一個不認識是在庭的辰○○，阿喨跟辰○○在罵髒話，他們兩個都一直罵亥ＯＯ，己○○是站在汽車的那個角那裡等語。　　

　⒉證人寅○○快要到達第二現場時，與被告辰○○擦肩而過，聽到被告辰○○邊走邊說：「我要打電話給建忠」等語，有下列證據可證：

　⑴證人寅○○於112年8月7日偵訊時證稱：我到179號時，辰○○從斜坡走下來就對電話說我要打給建忠，當時辰○○態度感覺到很生氣，講電話聲音很大聲，說我現在打給建忠等語，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提示上開筆錄，仍證稱其偵訊所言屬實。

　⑵被告辰○○自承其認識建忠，在第二現場回稱：「你說你是建忠的人，我現在馬上打給建忠」，並提出其與劉建忠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附卷（其上無年份之記載，僅有顯示時間7月29日上午1：49、1：50、1：51共4通撥出紀錄，劉建忠均未接聽，被告辰○○自述年份是112年），益徵寅○○所述非憑空虛捏，應堪採信。

　⑶被告辰○○諉稱其打電話之時機是在被告辛○○與被害人亥ＯＯ在第二現場還沒發生衝突之前，其打給建忠是想要藉由雙方共同認識之建忠平息紛爭云云，惟證人己○○所述之雙方衝突經過，較合於事件發展之脈絡，且依當時之情境，被告辰○○顯然是為挫被害人亥ＯＯ銳氣，長己方氣焰，被告辰○○之辯解難以採信。　　

　⒊基上，被告辰○○在第二現場，非單純旁觀者，有助長氣勢之行為，形成雙方對壘相脅之態勢，使被告辛○○盛怒難抑，在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力還擊之際，繼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。

　㈦由上說明，被告辰○○之行為與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。

　㈧被告辰○○客觀上有上開分擔行為、助勢，自被告辰○○外觀表現，可推知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告辛○○之攻擊行為，確有共同之犯意聯絡，且被告辛○○所為，並未逾越犯意聯絡範圍。

　㈨被告辰○○親眼目擊被害人亥ＯＯ被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翻轉倒地後，仍上前攻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甚至在被害人亥ＯＯ無法自行站立，需倚靠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之際，再與被告辛○○一同至第二現場叫囂、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造成被告辛○○情緒高漲、怒不可遏之情形下，持續攻擊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審酌一般人皆知人體頭部為要害部位，構造脆弱，倘受重擊，極易造成死亡之結果，被告辰○○智識正常、具有社會經驗，對此應無不知之理，被告辰○○對於被害人亥ＯＯ死亡的結果，客觀上應具有預見可能性。　

　㈩在第二現場，被告辰○○未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或救助被害人亥ＯＯ，即擅自離去：

　⒈綜合證人己○○、壬○○之證詞，證人己○○見阻止被告2

　　人無效後，乃離開第二現場之時間為被告辛○○在斜坡拖行

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前，且被告己○○證稱其離去前，有告知被告

　　2 人：「我不管你們了」一節，核與證人即鄰居乙○○之證

　　詞相吻合，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。

　⒉關於被告辰○○是否攔阻被告辛○○傷害被害人亥ＯＯ，證人己○○之證詞非無瑕疵，且與證人壬○○、陳孟豪、寅○○之證詞迥異，無足採取。至於證人即被告辛○○則無法具體指出被告辰○○勸阻之情節，僅泛稱：辰○○跟己○○他們是有在攔阻，就是說不要再這樣子等語，顯屬迴護之詞，不可採信。被告辰○○空言其有阻止被告辛○○攻擊被害人亥ＯＯ云云，無法信實。

　起訴書所載之下列犯罪事實無法證明：

　⒈被告辰○○除上開行為外，經勘驗CD：16鏡頭一、CD：17鏡頭二錄影檔案，及參酌在場證人己○○、庚○○、癸○○、壬○○等人之證詞，仍無法確信爭點㈡屬實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
　⒉爭點㈢，因被告辰○○否認，僅有證人己○○之單一指述，且證人己○○之證詞有前後不一之情形，依無罪推定原則，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辰○○之認定。

四、所犯法條

　　核被告2人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。被告2 人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成立共同正犯。

五、量刑之理由

　㈠被告2人之犯罪情狀並無顯可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情形。

　㈡刑法第57條科刑因子之說明

　甲、被告辰○○

　　1.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
　　　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
　　　見被害人亥ＯＯ遭共犯辛○○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，再被共犯辛○○毆打頭部，已無反擊能力，仍2次出手用力揮擊被害人亥ＯＯ臉部，且共犯辛○○返家持槍對空鳴槍，再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及以槍口推撞亥ＯＯ身體，情緒已然高漲，如失去理性，恐造成無法挽回之憾事，竟與共犯辛○○再至第二現場叫囂，與被害人亥ＯＯ互嗆叫陣，為共犯辛○○攻擊行為助勢。
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
　　　與被害人亥ＯＯ案發當日第一次見面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案。
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因本案驟然離世，被害人亥ＯＯ父母即告訴人丑○○、戊○○（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，合稱告訴人2人）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
　　⑴離婚，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。

　　⑵前有飲酒發生糾紛下手毆打他人之前例，經被害人撤回告訴，由本院為不受理判決，仍未反省再為本案。
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。
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
　　⑴犯後未報警或主動將被害人亥ＯＯ送醫。

　　⑵已賠償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元，並向告訴人丑○○表達關心之意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
　　⑶僅坦承部分客觀事實，矢口否認犯行，對案情避重就輕。

　乙、被告辛○○

　　⒈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犯罪時所受刺激：

　　⑴飲酒後因被害人亥ＯＯ不滿共犯辰○○，被害人亥ＯＯ持刀到場，進而衍生本案。

 　 ⑵被害人亥ＯＯ所持刀具已遭被告辛○○撞落，隨即經證人

　　　庚○○撿走，被害人亥ＯＯ對被告辛○○已無生命、身體

　　　之威脅。

　　⒉犯罪之手段、共犯間之分工情形：

　　　在第一現場將被害人亥ＯＯ用力推撞系爭計程車、徒手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、持槍對著被害人亥ＯＯ頭部及以槍口推撞被害人亥ＯＯ身體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，嗣被害人亥ＯＯ已無反擊能力，由證人己○○攙扶回家，仍未解氣再至第二現場叫囂、撞擊、毆打被害人亥ＯＯ頭部，甚且在斜坡拖行被害人亥ＯＯ、踹踢躺在地上之被害人亥ＯＯ，更欲拿取水溝蓋、石頭攻擊被害人亥ＯＯ，幸經旁人阻止始停止。

　　⒊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：

　　　為同村鄰居，素無恩怨，案發前一起飲酒唱歌，非預謀犯

　　　案。

　　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：

　　　被害人亥ＯＯ年僅22歲，人生正要展開，被害人亥ＯＯ因本案驟然離世，告訴人2人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，哀痛逾恆，亦使有結婚計畫之同居人子○○生活一夕間變調，造成難以平復之傷痛，被害人亥ＯＯ與其所生未成年子女自幼失去父愛，扶養之責任由同居人子○○一肩扛起。

　　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程度：

　　⑴已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

　　⑵於案發前就有酒後情緒失控之情事，且有酒駕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，仍未能克制飲酒，致再生憾事。

　　⑶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。

　　⒍犯罪後之態度：

　　⑴見被害人亥ＯＯ嘴巴出血倒地不起，未主動呼叫救護車到場救援，待救護車到場後，有協助救護人員抬擔架。

　　⑵112年7月29日白天，與證人壬○○前往告訴人丑○○住處，告訴人丑○○心痛至極，夾雜三字經責罵被告辛○○，被告辛○○未積極尋求告訴人丑○○之原諒，仍出言挑釁，氣焰囂張。

　　⑶被告辛○○羈押期間，其母甲○○給付告訴人丑○○喪葬費20萬5千元，及提供祭奠供品，但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。

　　⑷為認罪之陳述，於112年7月29日曾致電富世派出所，配合警方製作筆錄。

　丙、綜上所述，考量刑罰之應報、特別預防、一般預防等功能及罪刑相當原則，並參考告訴人2人、同居人子○○對量刑之意見，認檢察官對被告辰○○求處有期徒刑8年，稍嫌過重；對被告辛○○求處有期徒刑12年，尚屬適當，判處被告辰○○有期徒刑7年6月、被告辛○○有期徒刑12年。

　六、沒收部分

　　　扣案無殺傷力之槍枝1支及鋼珠1瓶，均為被告辛○○所有，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應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國民法官法第87條、第88條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88條，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本案經檢察官卯○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忠賢、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法官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梁昭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曹智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培元

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。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、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、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，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、協助被告之義務（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，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雪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件一：

罪責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2 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及證述 3 證人己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4 證人庚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5 證人壬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6 證人癸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7 證人丁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8 證人寅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9 證人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10 鑑定人法醫師陳明宏於審理中之證述 11 證人陳孟豪112年8月2日偵訊具結筆錄（檢證26） 12 綜合證據說明書 13 現場照片與平面圖（檢證37） 14 現場及空拍照片圖檔（檢證104） 15 現場監視器畫面人別截圖（檢證105） 16 錄影檔案（CD：16鏡頭一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1_2560x1920x6.m4v） 17 錄影檔案（CD：17鏡頭二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2_2560x1920x6.m4v） 18 錄影檔案（CD：13，檔案名稱：辛○○辰○○跑步至第二現場的畫面.mp4） 19 錄影檔案（CD：29鏡頭六，檔案名稱：00000000_01h00m_ch04_2560x1920x6.m4v） 20 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3，檔案名稱：警察到現場密錄器畫面.MP4） 21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醫鑑字第1121102152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（檢證55） 22 被害人亥ＯＯ相驗照片節選（檢證96） 23 扣案獵槍1把、鋼珠1罐（檢證75） 24 菜刀照片 25 刑案現場照片（檢證34） 26 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表：0000000新城分局辛○○案（檢證44） 27 計程車受損照片、機車後座扶手鐵架照片（檢證49） 28 112年7月28日02時11分新城分局員警受理現場職務報告（檢證50） 29 112年7月29日員警現場密錄器蒐證影像照片（檢證51） 30 112年7月29日花蓮縣消防局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【案號00000000000000000】、119報案錄音檔譯文（檢證53） 31 花蓮縣警察局112年11月29日花警鑑字第1120063738號函所附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23日刑生字第1126055412號鑑定書（檢證91） 32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30日刑理字第1126028107號鑑定書（檢證98） 33 被害人亥ＯＯ花蓮慈濟醫院110至112年就診紀錄及病歷資料（陳辯證21） 34 兇刀照片及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（辯證1） 35 被告辛○○到案時之酒測表（辯證4） 36 被害人亥ＯＯ案發送醫時慈濟醫院急診病歷表（辯證5） 37 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29日警詢筆錄（檢證1） 38 被告辛○○112年7月30日警詢筆錄（檢證2） 39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3） 40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4） 41 被告辛○○112年8月2日本院羈押訊問筆錄（檢證5） 42 被告辛○○112年9月14日偵訊筆錄（檢證6） 43 被告辰○○112年7月31日警詢筆錄（檢證7） 44 被告辰○○112年8月2日偵訊筆錄（檢證8） 

附件二：

科刑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被告辰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2 被告辛○○於審理中之供述 3 證人即告訴人丑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4 證人即告訴人戊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5 證人子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6 證人丙○○於審理中之證述 7 徐小珍Facebook貼文（檢證80） 8 0000000-FB辛○○犯後態度譯文（檢證81） 9 被告辛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（檢證83） 10 被告辰○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1年12月17日偵訊筆錄影本、本院102年度原易字第43號判決（檢證84） 11 被害人亥ＯＯ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5） 12 被告辰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6） 13 被告辛○○110、111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87） 14 被害人亥ＯＯ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8） 15 被告辰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89） 16 被告辛○○一親等資料（檢證90） 17 子○○於112年12月18日偵查庭呈生活照（檢證93） 18 戊○○113年2月2日陳報狀及所附截圖（檢證95） 19 被告辛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1） 20 被告辰○○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2） 21 被害人亥ＯＯ112年度所得及財產清單（檢證103） 22 錄音錄影檔案（CD：01，檔案名稱：FB辛○○及壬○○回第二現場向丑○○嗆聲影像.mp4） 23 被告辰○○與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三張（陳辯證14） 24 喪葬費、慰撫金簽收收據（辯證2） 25 被告辛○○家屬祭拜被害人亥ＯＯ作七及百日祭日之期日及照片（辯證3） 26 被告2人之戶籍資料（院證1） 沒收部分  次序 證據名稱 1 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非制式長槍1支】（檢證100） 2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紙【扣押物品名稱：鋼珠1罐】（檢證100-1） 





